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消字第46號

原      告  王文彥

            蔡幸如

            林佳韻

0000000000000000

            陳建勳

            張葳葳

            陳巧宜

            蕭景韓

            呂宜靜

            林育翠

            林栯莛

            林閔中

            沈呈隆

            楊程清

            張舒涵

            林惠敏

            張主又

            黃惠玲

            邱珏  

            廖盈琇

            林佳青

            林宏林

            楊程凱

            朱美英

            陳文琪

            鄭善文

            洪飛  

            洪容  

            周昕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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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妍羚

            蕭琇憶

            潘重光

            潘乙瑄

            徐舒怡

            蔡幸妃

            陳上嶸

            鄭秀芬

            方荷雅

            陳菀貽

            謝松年

            游淑倫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仁炫律師

被      告  永泰祥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三藝

被      告  張美俗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維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遲延利息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10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永泰祥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二「本院

判決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其中附表二編號1至40之金額

自民國114年9月18日起，附表二編號41之金額自民國114年1

0月1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張美俗應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二「本院判決金額」欄所示

之金額，及其中附表二編號1至40之金額自民國114年9月18

日起，附表二編號41之金額自民國114年10月16日起，均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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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命給付，如任一被告為給付時，其他被告

於其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責任。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六、本判決第一項、第二項於原告各以如附表二「假執行擔保金

額」欄所示金額為被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

附表二「本院判決金額」欄所示金額分別為原告預供擔保

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王文彥等39人起訴主張被告永泰祥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永泰祥公司）遲延取得「好站」大樓預售屋（下稱系

爭預售屋）使用執照，依房屋買賣預定契約書（下稱系爭房

屋契約）第34條、第14條第1項、第2項約定、土地買賣預定

契約書（下稱系爭土地契約）第20條約定、預售屋買賣定型

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下稱預售屋買賣契約應記載

事項）第12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二編

號1至40所示之遲延利息（見本院卷一第25頁）。嗣基於同

一基礎事實，追加系爭預售屋買受人游淑倫為原告及請求被

告給付如附表二編號41所示之遲延利息（見本院卷七第25

頁），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伊等分別於附表一「簽約日期」欄所示之時間，

向被告購買系爭預售屋及坐落基地部分（購買戶別、房屋及

地價款分別如附表一所示），並分別與永泰祥公司、被告張

美俗（單獨時以姓名稱之，合稱被告）簽立系爭房屋契約、

系爭土地契約，並約定永泰祥公司應於民國111年12月31日

前取得系爭預售屋之使用執照。詎永泰祥公司遲至112年12

月27日方取得系爭預售屋使用執照，遲延取得共361天，應

按遲延日數給付遲延利息。惟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2項前

段約定遲延利息以「已繳房屋價款」為計算依據，以及第2

項但書展延工期約定，分別違反預售屋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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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記載事項中應記載事項（下稱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2條

第2項、第1項規定；另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1項第4、5款

約定，係任意增加順延期間事由，限制消費者權利行使，依

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2條第7款、第11條第2項、

第17條第1項、第4項前段、第5項規定，均應屬無效。又系

爭房屋契約、系爭土地契約為不可分之聯立契約，依系爭房

屋契約第34條、系爭土地契約第20條約定，被告中1人之違

約，應即視為全部違約，是張美俗應就永泰祥公司上開給付

負不真正連帶責任。爰依系爭房屋契約第34條、第14條第1

項、第2項、系爭土地契約第20條約定、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

2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二「逾期取得使

用執照遲延利息」欄所示之遲延利息，併計付法定遲延利

息，及負不真正連帶責任等語。聲明：㈠永泰祥公司應給付

原告如附表二「逾期取得使用執照遲延利息」欄所示之金

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㈡被告張美俗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二「逾期取得

使用執照遲延利息」欄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前2項所命

給付，如任一被告為給付時，其他被告於其給付範圍內，免

除給付義務。㈣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系爭預售屋施工期間，因新冠肺炎疫情嚴重而無

法施工，依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2項但書約定，其自得依

建築法第53條第2項規定展延取得使用執照期限1年。且因外

水、外電接通日期遲延致影響取得使用執照，其亦得依系爭

房屋契約第14條第1項第4款約定展延取得使用執照期限。何

況因疫情影響，致全球供應鏈緊縮、原物料缺乏、勞力嚴重

不足，迄今仍存在，此屬情事變更或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

1項第2款之不可抗力事由，亦無可歸責永泰祥公司，要求永

泰祥公司需於111年12月3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顯失公平。

又伊等各自就系爭房屋契約、系爭土地契約負其義務，應不

負不真正連帶關係，況張俗美無遲延交付土地，是遲延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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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房屋總價計算。另原告王文彥、蔡幸如、林佳韻、張葳

葳、陳巧宜、蕭景韓、呂宜靜、沈呈隆、張舒涵、張主又、

黃惠玲、劉妍羚、謝松年、潘重光、潘乙瑄等15人（下稱王

文彥等15人），均於111年12月31日後方受讓前手買受之房

屋，並同意以現況承接，顯然已同意受讓尚未完工之系爭預

售屋，自不得請求遲延利息。而原告陳建勳、楊程清、方荷

雅（下稱陳建勳等3人）則係其透過房仲與其等前手購屋，

與伊無任何契約關係等語為辯。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

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

為假執行。

四、兩造均不爭執（見本院卷七第236-237頁）：

（一）原告向被告購買系爭預售屋及其基地坐落部分，而分別與

與永泰祥公司、張美俗簽立系爭房屋契約及系爭土地契約

（其中王文彥等15人、陳建勳等3人則係簽立切結書承接

其等前手所購買之房屋與基地坐落部分），各該原告所購

買之戶別、簽約日期、房屋價款、土地價款、買賣總價、

取得使用執照前已繳交之價金均如附表一、附表二所示。

（二）系爭預售屋於112年12月27日取得使用執照，與系爭房屋

契約所約定應於111年12月3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共計遲

延361日。

五、本院之判斷

（一）被告抗辯其得依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1項第4、5款、第2

項但書約定，或民法第227條之2情事變更原則，展延系爭

預售屋取得使用執照期限；原告則主張系爭房屋契約第14

條第1項第4、5款，任意增加順延期間事由，限制消費者

權利行使，依消保法第2條第7款、第11條第2項、第17條

第1項、第4項前段、第5項規定，應屬無效；系爭房屋契

約2條第2項但書約定，違反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2條第2項

規定，亦應為無效。查：

　 1、按定型化契約條款，指企業經營者為與多數消費者訂立同

類契約之用，所提出預先擬定之契約條款。定型化契約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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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如有疑義時，應為有利於消費者之解釋。定型化契約中

之定型化契約條款，全部或一部無效或不構成契約內容之

一部者，除去該部分，契約亦可成立者，該契約之其他部

分，仍為有效。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

者權益，促進定型化契約之公平化，得選擇特定行業，擬

訂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報請行政院核定

後公告之；違反第1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

條款無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記載之事項，雖未記載於

定型化契約，仍構成契約之內容，消保法第2條第7款、第

11條第2項、第16條本文、第17條第1項、第4項前段、第5

項分別定有明文。

　 2、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契約及系爭土地契約均為被告所單方製

作，並預定用於同種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定型

化契約等情，被告未予爭執。又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2條第

1項規定：「本預售屋之建築工程應在民國＿年＿月＿日

之前開工，民國＿年＿月＿日之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

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但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得順延其期間：⒈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力之

事由，致賣方不能施工者，其停工期間。⒉因政府法令變

更或其他非可歸責於賣方之事由發生時，其影響期間」。

依此，僅於上開規定第1款、第2款所定事由，始得展延使

用執照取得期限。

　 3、而系爭房屋契約第12條第1項約定：「�本預售屋之建築

工程應在民國108年11月18日之前開工，民國111年12月31

日之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訂之必要設

施，並以取得使用執照入為完工日，但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得順延其期間：…㈣本預售屋外水、外電、電信、瓦

斯等配管及埋設工程，其接通日期悉依各該公用事業單位

之作業和程序而定，不受本條期限之約束。㈤買方同意受

電箱、電信箱、瓦斯送氣閥之位置及大小、買方應無條件

配合電力公司、電信及瓦斯公司等公共事業主管機關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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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公共事業主管機關有調整之權利。�賣方如逾期前

項期限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

屋價款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但賣方得依建

築法第53條第2項規定辦理，不受本條期限限制…」，可

知系爭房屋契約第12條第1項第4、5款及第2條但書等約

款，增加出賣人得展延使用執照取得期限事由，且各該事

由均為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2條第1項規定所無；而上開增

加之約定，限制消費者之權利行使，並片面減免賣方之責

任，依消保法第17條第4項，自應為無效。是被告抗辯依

系爭房屋契約第12條第1項第4、5款及第2條但書等約定，

抗辯其並未逾期等語，並無可採。

　 4、被告另抗辯期施工期間，因新冠肺炎疫情嚴重而無法施

工，屬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1項第2款之不可抗力之情

形，或應依民法第227條之2規定展延取得使用執照日期；

而新北市政府於109年4月7日頒布自105年6月1日至109年4

月15日止取得建造執照且仍有效者，准自動增加建築期限

2年之命令等語。而查：

　　⑴依據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1項第2款規約定，因天災地變

等人力不可抗力之事由，致賣方不能施工者，其停工期間

固得順延。然被告並未舉證其因新冠肺炎疫情長達1年時

間均不能施工，自不得依此約定順延取得使用執照之日

期。

　　⑵承前，被告並未具體指明系爭預售屋建案究竟因疫情受有

何等影響，即其有何因疫情而不能施工之情形，復未能舉

證證明確因疫情致發生何具體情事而逾期取得使用執照，

是被告抗辯得依民法第227條之2情事變更原則，展延使用

執照取得期限等語，亦無可採。

　　⑶行政機關之處分並無變更私法上權利義務之效力，亦不影

響一般私法契約之締約當事人基於契約所應負之權利義

務。況承前述，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2項但書規定，已

違反預售屋買賣契約應記載事項第12條第1項規定而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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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故被告自不得執主管機關准予展延工期為由，主張其

無庸負遲延責任。

（二）原告主張依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1項、第2項、系爭應記

載事項第12條第2項規定、不真正連帶之法律關係，請求

被告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二「逾期取得使用執照遲延利息」

欄所示之遲延利息，查：

　 1、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2項前段僅約定「賣方如逾前項期

限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屋

價款』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僅以已繳

「房屋價款」計算遲延利息，該約定已違反系爭應記載事

項第12條第2項規定，依消保法第17條第4項前段、第5項

規定應屬無效，應逕適用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2條第2項所

定「賣方如逾前款期限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

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

予買方」之規定。

　 2、被告雖抗辯本件房地出賣人各異，與系爭應記載事項所規

定之情形不同，應無上開應記載事項之適用，惟系爭應記

載事項並未明文僅限於房、地出賣人為一人時，方有適

用，是被告此部分抗辯，應不可採。

　 3、被告另抗辯張美俗並非企業經營者，應無系爭應記載事項

或消保法等規定之適用。惟按消保法第2條第2款規定，凡

以經銷商品為營業者，即為企業經營者，並未排除自然人

之適用。張美俗與永泰祥共同銷售系爭預售屋所屬「好

站」大樓建案，足證永泰祥公司、張美俗係共同以銷售該

建案預售屋房地為營業，均屬企業經營者。被告張美俗上

揭所辯，則無可採。

　 4、原告並主張，依房屋買賣契約第34條及土地買賣契約第20

條約定，2契約屬聯立契約，具有不可分性，如有任一契

約無法履行時，聯立契約目的均屬不達，視同全部違約，

被告就房屋買賣契約、土地買賣契約之履行應負不真正連

帶債務責任，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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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按契約之聯立者，係數個契約（典型或非典型）具有相互

結合之關係，其各個契約相互間是否具有依存關係，應綜

合法律行為全部之旨趣，當事人訂約時之真意、交易之習

慣及其他具體情事，並本於誠信原則，為斷定之標準。如

依當事人之意思，一個契約之效力或存在依存於另一個契

約之效力或存在，其個別契約是否有效成立，雖應就各該

契約判斷之，但設其中之一個契約不成立、無效、撤銷或

解除時，則另一個契約亦應同其命運，而具有不真正連帶

關係。

　　⑵系爭土地契約第20條約定「本契約與『房屋預定買賣契約

書』聯立始為生效，亦應同時遵守履行兩份契約，若有違

反任何一份契約之約定，視為兩份契約同時失效，雙方同

意依違約之處罰約定處理」。系爭房屋契約亦載明：「本

契約與『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聯立始為生效，亦應同時

遵守履行兩份契約，若有違反任何一份契約之約定，視為

兩份契約同時失效，雙方同意依違約之處罰約定處理」。

參以原告係向被告購買系爭預售屋及其基地坐落部分，倘

被告僅就房屋或土地單獨給付，並不能達成買賣契約之目

的。兩造因此於締約時約定系爭房屋契約與系爭土地契約

間具有連帶不可分性，應共同履行，且任何一部分不履約

時，視同全部違約，故系爭房屋契約與系爭土地契約應為

聯立契約，在契約履行義務上，有明顯之牽連關係。準

此，被告對原告應負系爭房屋及系爭土地契約所約定之全

部給付義務，其中1人違約，均可視為另1人違約，被告間

就系爭房屋及系爭土地契約之履行或不履行，應屬不真正

連帶債務關係。是原告主張被告就系爭房屋及系爭土地契

約應負不真正連帶給付責任等語，洵屬有據。被告抗辯張

美俗僅出售土地，非為系爭房屋契約當事人，毋須與被告

永泰祥公司負不真正連帶責任，為不可採。

　 5、而原告（或各原告之前手）在取得使用執照前已繳交之價

金均如附表二所示。是原告依上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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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如附表二「逾期取得使用執照遲延利息」欄所示遲延

利息，並主張被告應負不真正連帶之責，即屬有據。

（三）至被告抗辯王文彥等15人，均於111年12月31日後方受讓

前手買受之房屋，並同意以現況承接，已同意受讓尚未完

工之系爭預售屋，不得請求遲延利息；陳建勳等3人則係

被告透過房仲與其等前手購屋，與伊無契約關係等語。

查：

　 1、上開原告簽有切結書載明：「…茲同意將上揭房地所有權

全部轉讓予乙方（即本件原告王文彥等15人、陳建勳等3

人）承接…乙方同意就上揭房地，以承接時之現況承接，

且嗣後存續中之一切權利義務，概由承接人（乙方）承

擔…」等語，已約明原購屋人之一切權利，轉由承接人

（即本件原告王文彥等15人、陳建勳等3人）承接，是原

告王文彥等15人、陳建勳等3人自得依據原購屋人與被告

所簽屬之契約文件，行使相關權利，被告抗辯其與陳建勳

等3人未有契約關係，自不足採。

　 2、至雖上開切結書載有「房地以承接時之現況承接」等文

字，然事實上原告王文彥等15人、陳建勳等3人簽署切結

書時，系爭預售屋尚未完工、取得使用執照，是上開文字

至多僅能解釋為原告王文彥等15人、陳建勳等3人與其等

前手（即原購屋者）約定，由原告王文彥等15人、陳建勳

等3人承接切結書簽立當下原購屋者與被告關於系爭預受

物買賣之履約狀態，並不能解原告王文彥等15人、陳建勳

等3人同意受讓尚未完工之系爭預售屋。被告此部分之抗

辯，亦不足取。

（四）原告利息請求部分：

　 1、本件附表二編號1至40所示原告請求之金額，屬無確定期

限之給付。原告請求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

（即自114年9月18日起，見本院卷七第19-21頁送達證

書）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核與民

法第203條、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規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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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應予准許。

　 2、惟本件附表二編號41所示原告游淑倫，係嗣後追加為原告

並為本件請求，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及上開規定規定，其

僅得請求被告給付自民事訴之追加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

起（即自114年10月16日起，見本院卷七第165-167頁送達

證書）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是原

告游淑倫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利息部分，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據上開請求權基礎及不真正連帶之法律關

係，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二「逾期取得使用執照遲延利息」

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利息，應以其中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二

「本院判決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其中附表二編號1至40

之金額自114年9月18日起，附表二編號41之金額自114年10

月1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如

任一被告為給付，其他被告即同免責任，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逾此部分（即原告游淑倫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算利息部分），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為准、免假執行之宣

告，均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

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去依據，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

詳予論駁之必要。

九、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

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乃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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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林泊欣

附表一（新臺幣）

編

號

姓名 戶別 簽約日期 房屋價款 土地價款 買賣總價 備註

1 王文彥 A7-2F 109/09/20 488萬元 732萬元 1220萬元 112/11/09受讓

2 蔡幸如 A3-12F 110/01/09 401萬元 601萬元 1002萬元 112/11/03受讓

3 林佳韻 A10-12F 110/01/09 484萬元 726萬元 1210萬元 112/10/26受讓

4 陳建勳 A6-8F 109/06/12 660萬元 990萬元 1650萬元 111/10/11受讓

5 張葳葳 A10-9F 109/09/12 367萬元 551萬元 918萬元 112/09/01受讓

6 陳巧宜 A5-5F 109/11/07 589萬元 883萬元 1472萬元 112/11/03受讓

7 蕭景韓 A3-11F 110/02/05 469萬元 704萬元 1173萬元 112/01/10受讓

8 呂宜靜 A6-5F 109/06/21 568萬元 852萬元 1420萬元 112/06/14受讓

9 林育翠 A3-6F 109/06/08 376萬元 563萬元 939萬元

10 林栯莛 A9-6F 109/06/08 380萬元 570萬元 950萬元

11 林閔中 A8-4F 109/07/03 372萬元 558萬元 930萬元

12 沈呈隆 A9-3F 109/06/04 367萬元 551萬元 918萬元 112/11/09受讓

13 楊程清 A10-3F 109/09/19 418萬元 627萬元 1045萬元 111/05/26受讓

14 張舒涵 A3-5F 109/07/21 376萬元 564萬元 940萬元 112/10/24受讓

15 林惠敏 A9-7F 109/06/21 380萬元 570萬元 950萬元

16 張主又 A1-4F 109/11/13 655萬元 982萬元 1637萬元 112/03/28受讓

17 黃惠玲 A2-8F 109/07/18 384萬元 575萬元 959萬元 112/10/27受讓

18 邱珏 A1-7F 109/09/10 714萬元 1071萬元 1785萬元

19 廖盈琇 A10-2F 109/11/28 352萬元 528萬元 880萬元

20 林佳青 A10-7F 109/08/24 364萬元 546萬元 910萬元

21 林宏林 A7-11F 109/07/03 464萬元 696萬元 1160萬元

22 楊程凱 A9-5F 109/0610 373萬元 560萬元 933萬元

23 朱美英 A7-3F 109/06/29 368萬元 552萬元 920萬元

24 陳文琪 A3-4F 109/08/21 372萬元 559萬元 931萬元

25 鄭善文 A1-5F 109/10/25 714萬元 1072萬元 1786萬元

26 洪飛 A10-4F 109/07/23 352萬元 528萬元 880萬元

27 洪容 A10-5F 109/07/25 355萬元 533萬元 888萬元

28 周昕毅 A1-8F 109/09/12 732萬元 1097萬元 1829萬元

29 劉妍羚 A6-12F 109/07/10 678萬元 1018萬元 1696萬元 112/12/27受讓

30 A7-12F 109/07/10 476萬元 715萬元 1191萬元 112/12/28受讓

31 A8-12F 109/07/10 384萬元 577萬元 961萬元 112/12/29受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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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新臺幣）

32 蕭琇憶 A2-4F 109/07/03 368萬元 552萬元 920萬元

33 潘重光

潘乙瑄

A8-9F 109/07/10 380萬元 570萬元 950萬元 112/05/31受讓

34 徐舒怡 A10-6F 109/08/17 460萬元 689萬元 1149萬元 109/12/29受讓

35 蔡幸妃 A1-3F 110/02/27 595萬元 893萬元 1488萬元

36 陳上嶸 A1-6F 109/08/29 700萬元 1049萬元 1749萬元

37 鄭秀芬 A6-3F 109/06/23 632萬元 948萬元 1580萬元

38 方荷雅 A7-8F 109/06/19 374萬元 562萬元 936萬元 111/09/06受讓

39 陳菀貽 A8-7F 109/07/02 378萬元 567萬元 945萬元

40 謝松年 A8-8F 109/07/02 380萬元 570萬元 950萬元 112/11/13受讓

41 游淑倫 A10-11F 109/10/25 372萬元 558萬元 930萬元

編

號

姓名 戶別 取得使用執照前

已繳價金

逾期取得使用執

照遲延利息

本院判決金額 假執行擔保金額

1 王文彥 A7-2F 183萬元 33萬315元 33萬315元 11萬元

2 蔡幸如 A3-12F 151萬元 27萬2555元 27萬2555元 9萬元

3 林佳韻 A10-12F 181萬元 32萬6705元 32萬6705元 10萬8000元

4 陳建勳 A6-8F 247萬元 44萬5835元 44萬5835元 14萬8000元

5 張葳葳 A10-9F 138萬元 24萬9090元 24萬9090元 8萬3000元

6 陳巧宜 A5-5F 221萬元 39萬8905元 39萬8905元 13萬2000元

7 蕭景韓 A3-11F 176萬元 31萬7680元 31萬7680元 10萬5000元

8 呂宜靜 A6-5F 213萬元 38萬4465元 38萬4465元 12萬8000元

9 林育翠 A3-6F 141萬元 25萬4505元 25萬4505元 8萬4000元

10 林栯莛 A9-6F 142萬元 25萬6310元 25萬6310元 8萬5000元

11 林閔中 A8-4F 139萬元 25萬895元 25萬895元 8萬3000元

12 沈呈隆 A9-3F 138萬元 24萬9090元 24萬9090元 8萬3000元

13 楊程清 A10-3F 157萬元 28萬3385元 28萬3385元 9萬4000元

14 張舒涵 A3-5F 141萬元 25萬4505元 25萬4505元 8萬4000元

15 林惠敏 A9-7F 142萬元 25萬6310元 25萬6310元 8萬5000元

16 張主又 A1-4F 246萬元 44萬4030元 44萬4030元 14萬8000元

17 黃惠玲 A2-8F 144萬元 25萬9920元 25萬9920元 8萬6000元

18 邱珏 A1-7F 268萬元 48萬3740元 48萬3740元 16萬1000元

19 廖盈琇 A10-2F 132萬元 23萬8260元 23萬8260元 7萬9000元

20 林佳青 A10-7F 136萬元 24萬5480元 24萬5480元 8萬1000元

21 林宏林 A7-11F 174萬元 31萬4070元 31萬4070元 10萬4000元

22 楊程凱 A9-5F 140萬元 25萬2700元 25萬2700元 8萬4000元

23 朱美英 A7-3F 138萬元 24萬9090元 24萬9090元 8萬3000元

24 陳文琪 A3-4F 140萬元 25萬2700元 25萬2700元 8萬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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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鄭善文 A1-5F 269萬元 48萬5545元 48萬5545元 16萬1000元

26 洪飛 A10-4F 132萬元 23萬8260元 23萬8260元 7萬9000元

27 洪容 A10-5F 134萬元 24萬1870元 24萬1870元 8萬元

28 周昕毅 A1-8F 275萬元 49萬6375元 49萬6375元 16萬5000元

29 劉妍羚 A6-12F 255萬元 46萬275元 46萬275元 15萬3000元

30 A7-12F 179萬元 32萬3095元 32萬3095元 10萬7000元

31 A8-12F 145萬元 26萬1725元 26萬1725元 8萬7000元

32 蕭琇憶 A2-4F 138萬元 24萬9090元 24萬9090元 8萬3000元

33 潘重光

潘乙瑄

A8-9F 142萬元 25萬6310元 25萬6310元 8萬5000元

34 徐舒怡 A10-6F 171萬元 30萬8655元 30萬8655元 10萬2000元

35 蔡幸妃 A1-3F 224萬元 40萬4320元 40萬4320元 13萬4000元

36 陳上嶸 A1-6F 263萬元 47萬4715元 47萬4715元 15萬8000元

37 鄭秀芬 A6-3F 237萬元 42萬7785元 42萬7785元 14萬2000元

38 方荷雅 A7-8F 141萬元 25萬4505元 25萬4505元 8萬4000元

39 陳菀貽 A8-7F 142萬元 25萬6310元 25萬6310元 8萬5000元

40 謝松年 A8-8F 142萬元 25萬6310元 25萬6310元 8萬5000元

41 游淑倫 A10-11F 139萬元 25萬895元 25萬895元 8萬3000元

＊遲延利息計算式：已繳價金×5/10000×36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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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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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消字第46號
原      告  王文彥
            蔡幸如
            林佳韻


            陳建勳
            張葳葳
            陳巧宜
            蕭景韓
            呂宜靜
            林育翠
            林栯莛
            林閔中
            沈呈隆
            楊程清
            張舒涵
            林惠敏
            張主又
            黃惠玲
            邱珏  
            廖盈琇
            林佳青
            林宏林
            楊程凱
            朱美英
            陳文琪
            鄭善文
            洪飛  
            洪容  
            周昕毅
            劉妍羚
            蕭琇憶
            潘重光
            潘乙瑄
            徐舒怡
            蔡幸妃
            陳上嶸
            鄭秀芬
            方荷雅
            陳菀貽
            謝松年
            游淑倫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仁炫律師
被      告  永泰祥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三藝
被      告  張美俗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維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遲延利息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永泰祥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二「本院判決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其中附表二編號1至40之金額自民國114年9月18日起，附表二編號41之金額自民國114年10月1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張美俗應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二「本院判決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其中附表二編號1至40之金額自民國114年9月18日起，附表二編號41之金額自民國114年10月1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命給付，如任一被告為給付時，其他被告於其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責任。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六、本判決第一項、第二項於原告各以如附表二「假執行擔保金額」欄所示金額為被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附表二「本院判決金額」欄所示金額分別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王文彥等39人起訴主張被告永泰祥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泰祥公司）遲延取得「好站」大樓預售屋（下稱系爭預售屋）使用執照，依房屋買賣預定契約書（下稱系爭房屋契約）第34條、第14條第1項、第2項約定、土地買賣預定契約書（下稱系爭土地契約）第20條約定、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下稱預售屋買賣契約應記載事項）第12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二編號1至40所示之遲延利息（見本院卷一第25頁）。嗣基於同一基礎事實，追加系爭預售屋買受人游淑倫為原告及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二編號41所示之遲延利息（見本院卷七第25頁），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伊等分別於附表一「簽約日期」欄所示之時間，向被告購買系爭預售屋及坐落基地部分（購買戶別、房屋及地價款分別如附表一所示），並分別與永泰祥公司、被告張美俗（單獨時以姓名稱之，合稱被告）簽立系爭房屋契約、系爭土地契約，並約定永泰祥公司應於民國111年12月31日前取得系爭預售屋之使用執照。詎永泰祥公司遲至112年12月27日方取得系爭預售屋使用執照，遲延取得共361天，應按遲延日數給付遲延利息。惟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2項前段約定遲延利息以「已繳房屋價款」為計算依據，以及第2項但書展延工期約定，分別違反預售屋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中應記載事項（下稱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2條第2項、第1項規定；另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1項第4、5款約定，係任意增加順延期間事由，限制消費者權利行使，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2條第7款、第11條第2項、第17條第1項、第4項前段、第5項規定，均應屬無效。又系爭房屋契約、系爭土地契約為不可分之聯立契約，依系爭房屋契約第34條、系爭土地契約第20條約定，被告中1人之違約，應即視為全部違約，是張美俗應就永泰祥公司上開給付負不真正連帶責任。爰依系爭房屋契約第34條、第14條第1項、第2項、系爭土地契約第20條約定、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2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二「逾期取得使用執照遲延利息」欄所示之遲延利息，併計付法定遲延利息，及負不真正連帶責任等語。聲明：㈠永泰祥公司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二「逾期取得使用執照遲延利息」欄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張美俗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二「逾期取得使用執照遲延利息」欄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前2項所命給付，如任一被告為給付時，其他被告於其給付範圍內，免除給付義務。㈣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系爭預售屋施工期間，因新冠肺炎疫情嚴重而無法施工，依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2項但書約定，其自得依建築法第53條第2項規定展延取得使用執照期限1年。且因外水、外電接通日期遲延致影響取得使用執照，其亦得依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1項第4款約定展延取得使用執照期限。何況因疫情影響，致全球供應鏈緊縮、原物料缺乏、勞力嚴重不足，迄今仍存在，此屬情事變更或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1項第2款之不可抗力事由，亦無可歸責永泰祥公司，要求永泰祥公司需於111年12月3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顯失公平。又伊等各自就系爭房屋契約、系爭土地契約負其義務，應不負不真正連帶關係，況張俗美無遲延交付土地，是遲延利息應以房屋總價計算。另原告王文彥、蔡幸如、林佳韻、張葳葳、陳巧宜、蕭景韓、呂宜靜、沈呈隆、張舒涵、張主又、黃惠玲、劉妍羚、謝松年、潘重光、潘乙瑄等15人（下稱王文彥等15人），均於111年12月31日後方受讓前手買受之房屋，並同意以現況承接，顯然已同意受讓尚未完工之系爭預售屋，自不得請求遲延利息。而原告陳建勳、楊程清、方荷雅（下稱陳建勳等3人）則係其透過房仲與其等前手購屋，與伊無任何契約關係等語為辯。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均不爭執（見本院卷七第236-237頁）：
（一）原告向被告購買系爭預售屋及其基地坐落部分，而分別與與永泰祥公司、張美俗簽立系爭房屋契約及系爭土地契約（其中王文彥等15人、陳建勳等3人則係簽立切結書承接其等前手所購買之房屋與基地坐落部分），各該原告所購買之戶別、簽約日期、房屋價款、土地價款、買賣總價、取得使用執照前已繳交之價金均如附表一、附表二所示。
（二）系爭預售屋於112年12月27日取得使用執照，與系爭房屋契約所約定應於111年12月3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共計遲延361日。
五、本院之判斷
（一）被告抗辯其得依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1項第4、5款、第2項但書約定，或民法第227條之2情事變更原則，展延系爭預售屋取得使用執照期限；原告則主張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1項第4、5款，任意增加順延期間事由，限制消費者權利行使，依消保法第2條第7款、第11條第2項、第17條第1項、第4項前段、第5項規定，應屬無效；系爭房屋契約2條第2項但書約定，違反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2條第2項規定，亦應為無效。查：
　 1、按定型化契約條款，指企業經營者為與多數消費者訂立同類契約之用，所提出預先擬定之契約條款。定型化契約條款如有疑義時，應為有利於消費者之解釋。定型化契約中之定型化契約條款，全部或一部無效或不構成契約內容之一部者，除去該部分，契約亦可成立者，該契約之其他部分，仍為有效。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定型化契約之公平化，得選擇特定行業，擬訂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之；違反第1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記載之事項，雖未記載於定型化契約，仍構成契約之內容，消保法第2條第7款、第11條第2項、第16條本文、第17條第1項、第4項前段、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
　 2、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契約及系爭土地契約均為被告所單方製作，並預定用於同種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定型化契約等情，被告未予爭執。又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2條第1項規定：「本預售屋之建築工程應在民國＿年＿月＿日之前開工，民國＿年＿月＿日之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順延其期間：⒈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力之事由，致賣方不能施工者，其停工期間。⒉因政府法令變更或其他非可歸責於賣方之事由發生時，其影響期間」。依此，僅於上開規定第1款、第2款所定事由，始得展延使用執照取得期限。
　 3、而系爭房屋契約第12條第1項約定：「本預售屋之建築工程應在民國108年11月18日之前開工，民國111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訂之必要設施，並以取得使用執照入為完工日，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順延其期間：…㈣本預售屋外水、外電、電信、瓦斯等配管及埋設工程，其接通日期悉依各該公用事業單位之作業和程序而定，不受本條期限之約束。㈤買方同意受電箱、電信箱、瓦斯送氣閥之位置及大小、買方應無條件配合電力公司、電信及瓦斯公司等公共事業主管機關設計圖說，公共事業主管機關有調整之權利。賣方如逾期前項期限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屋價款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但賣方得依建築法第53條第2項規定辦理，不受本條期限限制…」，可知系爭房屋契約第12條第1項第4、5款及第2條但書等約款，增加出賣人得展延使用執照取得期限事由，且各該事由均為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2條第1項規定所無；而上開增加之約定，限制消費者之權利行使，並片面減免賣方之責任，依消保法第17條第4項，自應為無效。是被告抗辯依系爭房屋契約第12條第1項第4、5款及第2條但書等約定，抗辯其並未逾期等語，並無可採。
　 4、被告另抗辯期施工期間，因新冠肺炎疫情嚴重而無法施工，屬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1項第2款之不可抗力之情形，或應依民法第227條之2規定展延取得使用執照日期；而新北市政府於109年4月7日頒布自105年6月1日至109年4月15日止取得建造執照且仍有效者，准自動增加建築期限2年之命令等語。而查：
　　⑴依據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1項第2款規約定，因天災地變等人力不可抗力之事由，致賣方不能施工者，其停工期間固得順延。然被告並未舉證其因新冠肺炎疫情長達1年時間均不能施工，自不得依此約定順延取得使用執照之日期。
　　⑵承前，被告並未具體指明系爭預售屋建案究竟因疫情受有何等影響，即其有何因疫情而不能施工之情形，復未能舉證證明確因疫情致發生何具體情事而逾期取得使用執照，是被告抗辯得依民法第227條之2情事變更原則，展延使用執照取得期限等語，亦無可採。
　　⑶行政機關之處分並無變更私法上權利義務之效力，亦不影響一般私法契約之締約當事人基於契約所應負之權利義務。況承前述，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2項但書規定，已違反預售屋買賣契約應記載事項第12條第1項規定而無效，故被告自不得執主管機關准予展延工期為由，主張其無庸負遲延責任。
（二）原告主張依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1項、第2項、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2條第2項規定、不真正連帶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二「逾期取得使用執照遲延利息」欄所示之遲延利息，查：
　 1、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2項前段僅約定「賣方如逾前項期限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屋價款』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僅以已繳「房屋價款」計算遲延利息，該約定已違反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2條第2項規定，依消保法第17條第4項前段、第5項規定應屬無效，應逕適用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2條第2項所定「賣方如逾前款期限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之規定。
　 2、被告雖抗辯本件房地出賣人各異，與系爭應記載事項所規定之情形不同，應無上開應記載事項之適用，惟系爭應記載事項並未明文僅限於房、地出賣人為一人時，方有適用，是被告此部分抗辯，應不可採。
　 3、被告另抗辯張美俗並非企業經營者，應無系爭應記載事項或消保法等規定之適用。惟按消保法第2條第2款規定，凡以經銷商品為營業者，即為企業經營者，並未排除自然人之適用。張美俗與永泰祥共同銷售系爭預售屋所屬「好站」大樓建案，足證永泰祥公司、張美俗係共同以銷售該建案預售屋房地為營業，均屬企業經營者。被告張美俗上揭所辯，則無可採。
　 4、原告並主張，依房屋買賣契約第34條及土地買賣契約第20條約定，2契約屬聯立契約，具有不可分性，如有任一契約無法履行時，聯立契約目的均屬不達，視同全部違約，被告就房屋買賣契約、土地買賣契約之履行應負不真正連帶債務責任，查：
　　⑴按契約之聯立者，係數個契約（典型或非典型）具有相互結合之關係，其各個契約相互間是否具有依存關係，應綜合法律行為全部之旨趣，當事人訂約時之真意、交易之習慣及其他具體情事，並本於誠信原則，為斷定之標準。如依當事人之意思，一個契約之效力或存在依存於另一個契約之效力或存在，其個別契約是否有效成立，雖應就各該契約判斷之，但設其中之一個契約不成立、無效、撤銷或解除時，則另一個契約亦應同其命運，而具有不真正連帶關係。
　　⑵系爭土地契約第20條約定「本契約與『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聯立始為生效，亦應同時遵守履行兩份契約，若有違反任何一份契約之約定，視為兩份契約同時失效，雙方同意依違約之處罰約定處理」。系爭房屋契約亦載明：「本契約與『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聯立始為生效，亦應同時遵守履行兩份契約，若有違反任何一份契約之約定，視為兩份契約同時失效，雙方同意依違約之處罰約定處理」。參以原告係向被告購買系爭預售屋及其基地坐落部分，倘被告僅就房屋或土地單獨給付，並不能達成買賣契約之目的。兩造因此於締約時約定系爭房屋契約與系爭土地契約間具有連帶不可分性，應共同履行，且任何一部分不履約時，視同全部違約，故系爭房屋契約與系爭土地契約應為聯立契約，在契約履行義務上，有明顯之牽連關係。準此，被告對原告應負系爭房屋及系爭土地契約所約定之全部給付義務，其中1人違約，均可視為另1人違約，被告間就系爭房屋及系爭土地契約之履行或不履行，應屬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是原告主張被告就系爭房屋及系爭土地契約應負不真正連帶給付責任等語，洵屬有據。被告抗辯張美俗僅出售土地，非為系爭房屋契約當事人，毋須與被告永泰祥公司負不真正連帶責任，為不可採。
　 5、而原告（或各原告之前手）在取得使用執照前已繳交之價金均如附表二所示。是原告依上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二「逾期取得使用執照遲延利息」欄所示遲延利息，並主張被告應負不真正連帶之責，即屬有據。
（三）至被告抗辯王文彥等15人，均於111年12月31日後方受讓前手買受之房屋，並同意以現況承接，已同意受讓尚未完工之系爭預售屋，不得請求遲延利息；陳建勳等3人則係被告透過房仲與其等前手購屋，與伊無契約關係等語。查：
　 1、上開原告簽有切結書載明：「…茲同意將上揭房地所有權全部轉讓予乙方（即本件原告王文彥等15人、陳建勳等3人）承接…乙方同意就上揭房地，以承接時之現況承接，且嗣後存續中之一切權利義務，概由承接人（乙方）承擔…」等語，已約明原購屋人之一切權利，轉由承接人（即本件原告王文彥等15人、陳建勳等3人）承接，是原告王文彥等15人、陳建勳等3人自得依據原購屋人與被告所簽屬之契約文件，行使相關權利，被告抗辯其與陳建勳等3人未有契約關係，自不足採。
　 2、至雖上開切結書載有「房地以承接時之現況承接」等文字，然事實上原告王文彥等15人、陳建勳等3人簽署切結書時，系爭預售屋尚未完工、取得使用執照，是上開文字至多僅能解釋為原告王文彥等15人、陳建勳等3人與其等前手（即原購屋者）約定，由原告王文彥等15人、陳建勳等3人承接切結書簽立當下原購屋者與被告關於系爭預受物買賣之履約狀態，並不能解原告王文彥等15人、陳建勳等3人同意受讓尚未完工之系爭預售屋。被告此部分之抗辯，亦不足取。
（四）原告利息請求部分：
　 1、本件附表二編號1至40所示原告請求之金額，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原告請求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即自114年9月18日起，見本院卷七第19-21頁送達證書）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核與民法第203條、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2、惟本件附表二編號41所示原告游淑倫，係嗣後追加為原告並為本件請求，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及上開規定規定，其僅得請求被告給付自民事訴之追加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即自114年10月16日起，見本院卷七第165-167頁送達證書）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是原告游淑倫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利息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據上開請求權基礎及不真正連帶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二「逾期取得使用執照遲延利息」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利息，應以其中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二「本院判決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其中附表二編號1至40之金額自114年9月18日起，附表二編號41之金額自114年10月1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如任一被告為給付，其他被告即同免責任，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即原告游淑倫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利息部分），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均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去依據，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
九、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乃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泊欣


附表一（新臺幣）
		編號

		姓名

		戶別

		簽約日期

		房屋價款

		土地價款

		買賣總價

		備註



		1

		王文彥

		A7-2F

		109/09/20

		488萬元

		732萬元

		1220萬元

		112/11/09受讓



		2

		蔡幸如

		A3-12F

		110/01/09

		401萬元

		601萬元

		1002萬元

		112/11/03受讓



		3

		林佳韻

		A10-12F

		110/01/09

		484萬元

		726萬元

		1210萬元

		112/10/26受讓



		4

		陳建勳

		A6-8F

		109/06/12

		660萬元

		990萬元

		1650萬元

		111/10/11受讓



		5

		張葳葳

		A10-9F

		109/09/12

		367萬元

		551萬元

		918萬元

		112/09/01受讓



		6

		陳巧宜

		A5-5F

		109/11/07

		589萬元

		883萬元

		1472萬元

		112/11/03受讓



		7

		蕭景韓

		A3-11F

		110/02/05

		469萬元

		704萬元

		1173萬元

		112/01/10受讓



		8

		呂宜靜

		A6-5F

		109/06/21

		568萬元

		852萬元

		1420萬元

		112/06/14受讓



		9

		林育翠

		A3-6F

		109/06/08

		376萬元

		563萬元

		939萬元

		




		10

		林栯莛

		A9-6F

		109/06/08

		380萬元

		570萬元

		950萬元

		




		11

		林閔中

		A8-4F

		109/07/03

		372萬元

		558萬元

		930萬元

		




		12

		沈呈隆

		A9-3F

		109/06/04

		367萬元

		551萬元

		918萬元

		112/11/09受讓



		13

		楊程清

		A10-3F

		109/09/19

		418萬元

		627萬元

		1045萬元

		111/05/26受讓



		14

		張舒涵

		A3-5F

		109/07/21

		376萬元

		564萬元

		940萬元

		112/10/24受讓



		15

		林惠敏

		A9-7F

		109/06/21

		380萬元

		570萬元

		950萬元

		




		16

		張主又

		A1-4F

		109/11/13

		655萬元

		982萬元

		1637萬元

		112/03/28受讓



		17

		黃惠玲

		A2-8F

		109/07/18

		384萬元

		575萬元

		959萬元

		112/10/27受讓



		18

		邱珏

		A1-7F

		109/09/10

		714萬元

		1071萬元

		1785萬元

		




		19

		廖盈琇

		A10-2F

		109/11/28

		352萬元

		528萬元

		880萬元

		




		20

		林佳青

		A10-7F

		109/08/24

		364萬元

		546萬元

		910萬元

		




		21

		林宏林

		A7-11F

		109/07/03

		464萬元

		696萬元

		1160萬元

		




		22

		楊程凱

		A9-5F

		109/0610

		373萬元

		560萬元

		933萬元

		




		23

		朱美英

		A7-3F

		109/06/29

		368萬元

		552萬元

		920萬元

		




		24

		陳文琪

		A3-4F

		109/08/21

		372萬元

		559萬元

		931萬元

		




		25

		鄭善文

		A1-5F

		109/10/25

		714萬元

		1072萬元

		1786萬元

		




		26

		洪飛

		A10-4F

		109/07/23

		352萬元

		528萬元

		880萬元

		




		27

		洪容

		A10-5F

		109/07/25

		355萬元

		533萬元

		888萬元

		




		28

		周昕毅

		A1-8F

		109/09/12

		732萬元

		1097萬元

		1829萬元

		




		29

		劉妍羚

		A6-12F

		109/07/10

		678萬元

		1018萬元

		1696萬元

		112/12/27受讓



		30

		


		A7-12F

		109/07/10

		476萬元

		715萬元

		1191萬元

		112/12/28受讓



		31

		


		A8-12F

		109/07/10

		384萬元

		577萬元

		961萬元

		112/12/29受讓



		32

		蕭琇憶

		A2-4F

		109/07/03

		368萬元

		552萬元

		920萬元

		




		33

		潘重光
潘乙瑄

		A8-9F

		109/07/10

		380萬元

		570萬元

		950萬元

		112/05/31受讓



		34

		徐舒怡

		A10-6F

		109/08/17

		460萬元

		689萬元

		1149萬元

		109/12/29受讓



		35

		蔡幸妃

		A1-3F

		110/02/27

		595萬元

		893萬元

		1488萬元

		




		36

		陳上嶸

		A1-6F

		109/08/29

		700萬元

		1049萬元

		1749萬元

		




		37

		鄭秀芬

		A6-3F

		109/06/23

		632萬元

		948萬元

		1580萬元

		




		38

		方荷雅

		A7-8F

		109/06/19

		374萬元

		562萬元

		936萬元

		111/09/06受讓



		39

		陳菀貽

		A8-7F

		109/07/02

		378萬元

		567萬元

		945萬元

		




		40

		謝松年

		A8-8F

		109/07/02

		380萬元

		570萬元

		950萬元

		112/11/13受讓



		41

		游淑倫

		A10-11F

		109/10/25

		372萬元

		558萬元

		930萬元

		








附表二（新臺幣）
		編號

		姓名

		戶別

		取得使用執照前已繳價金

		逾期取得使用執照遲延利息

		本院判決金額

		假執行擔保金額



		1

		王文彥

		A7-2F

		183萬元

		33萬315元

		33萬315元

		11萬元



		2

		蔡幸如

		A3-12F

		151萬元

		27萬2555元

		27萬2555元

		9萬元



		3

		林佳韻

		A10-12F

		181萬元

		32萬6705元

		32萬6705元

		10萬8000元



		4

		陳建勳

		A6-8F

		247萬元

		44萬5835元

		44萬5835元

		14萬8000元



		5

		張葳葳

		A10-9F

		138萬元

		24萬9090元

		24萬9090元

		8萬3000元



		6

		陳巧宜

		A5-5F

		221萬元

		39萬8905元

		39萬8905元

		13萬2000元



		7

		蕭景韓

		A3-11F

		176萬元

		31萬7680元

		31萬7680元

		10萬5000元



		8

		呂宜靜

		A6-5F

		213萬元

		38萬4465元

		38萬4465元

		12萬8000元



		9

		林育翠

		A3-6F

		141萬元

		25萬4505元

		25萬4505元

		8萬4000元



		10

		林栯莛

		A9-6F

		142萬元

		25萬6310元

		25萬6310元

		8萬5000元



		11

		林閔中

		A8-4F

		139萬元

		25萬895元

		25萬895元

		8萬3000元



		12

		沈呈隆

		A9-3F

		138萬元

		24萬9090元

		24萬9090元

		8萬3000元



		13

		楊程清

		A10-3F

		157萬元

		28萬3385元

		28萬3385元

		9萬4000元



		14

		張舒涵

		A3-5F

		141萬元

		25萬4505元

		25萬4505元

		8萬4000元



		15

		林惠敏

		A9-7F

		142萬元

		25萬6310元

		25萬6310元

		8萬5000元



		16

		張主又

		A1-4F

		246萬元

		44萬4030元

		44萬4030元

		14萬8000元



		17

		黃惠玲

		A2-8F

		144萬元

		25萬9920元

		25萬9920元

		8萬6000元



		18

		邱珏

		A1-7F

		268萬元

		48萬3740元

		48萬3740元

		16萬1000元



		19

		廖盈琇

		A10-2F

		132萬元

		23萬8260元

		23萬8260元

		7萬9000元



		20

		林佳青

		A10-7F

		136萬元

		24萬5480元

		24萬5480元

		8萬1000元



		21

		林宏林

		A7-11F

		174萬元

		31萬4070元

		31萬4070元

		10萬4000元



		22

		楊程凱

		A9-5F

		140萬元

		25萬2700元

		25萬2700元

		8萬4000元



		23

		朱美英

		A7-3F

		138萬元

		24萬9090元

		24萬9090元

		8萬3000元



		24

		陳文琪

		A3-4F

		140萬元

		25萬2700元

		25萬2700元

		8萬4000元



		25

		鄭善文

		A1-5F

		269萬元

		48萬5545元

		48萬5545元

		16萬1000元



		26

		洪飛

		A10-4F

		132萬元

		23萬8260元

		23萬8260元

		7萬9000元



		27

		洪容

		A10-5F

		134萬元

		24萬1870元

		24萬1870元

		8萬元



		28

		周昕毅

		A1-8F

		275萬元

		49萬6375元

		49萬6375元

		16萬5000元



		29

		劉妍羚

		A6-12F

		255萬元

		46萬275元

		46萬275元

		15萬3000元



		30

		


		A7-12F

		179萬元

		32萬3095元

		32萬3095元

		10萬7000元



		31

		


		A8-12F

		145萬元

		26萬1725元

		26萬1725元

		8萬7000元



		32

		蕭琇憶

		A2-4F

		138萬元

		24萬9090元

		24萬9090元

		8萬3000元



		33

		潘重光
潘乙瑄

		A8-9F

		142萬元

		25萬6310元

		25萬6310元

		8萬5000元



		34

		徐舒怡

		A10-6F

		171萬元

		30萬8655元

		30萬8655元

		10萬2000元



		35

		蔡幸妃

		A1-3F

		224萬元

		40萬4320元

		40萬4320元

		13萬4000元



		36

		陳上嶸

		A1-6F

		263萬元

		47萬4715元

		47萬4715元

		15萬8000元



		37

		鄭秀芬

		A6-3F

		237萬元

		42萬7785元

		42萬7785元

		14萬2000元



		38

		方荷雅

		A7-8F

		141萬元

		25萬4505元

		25萬4505元

		8萬4000元



		39

		陳菀貽

		A8-7F

		142萬元

		25萬6310元

		25萬6310元

		8萬5000元



		40

		謝松年

		A8-8F

		142萬元

		25萬6310元

		25萬6310元

		8萬5000元



		41

		游淑倫

		A10-11F

		139萬元

		25萬895元

		25萬895元

		8萬3000元



		＊遲延利息計算式：已繳價金×5/10000×361天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消字第46號

原      告  王文彥

            蔡幸如

            林佳韻



            陳建勳

            張葳葳

            陳巧宜

            蕭景韓

            呂宜靜

            林育翠

            林栯莛

            林閔中

            沈呈隆

            楊程清

            張舒涵

            林惠敏

            張主又

            黃惠玲

            邱珏  

            廖盈琇

            林佳青

            林宏林

            楊程凱

            朱美英

            陳文琪

            鄭善文

            洪飛  

            洪容  

            周昕毅

            劉妍羚

            蕭琇憶

            潘重光

            潘乙瑄

            徐舒怡

            蔡幸妃

            陳上嶸

            鄭秀芬

            方荷雅

            陳菀貽

            謝松年

            游淑倫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仁炫律師

被      告  永泰祥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三藝

被      告  張美俗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維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遲延利息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10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永泰祥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二「本院

    判決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其中附表二編號1至40之金額

    自民國114年9月18日起，附表二編號41之金額自民國114年1

    0月1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張美俗應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二「本院判決金額」欄所示

    之金額，及其中附表二編號1至40之金額自民國114年9月18

    日起，附表二編號41之金額自民國114年10月16日起，均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命給付，如任一被告為給付時，其他被告

    於其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責任。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六、本判決第一項、第二項於原告各以如附表二「假執行擔保金

    額」欄所示金額為被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

    附表二「本院判決金額」欄所示金額分別為原告預供擔保後

    ，得免為假執行。

七、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王文彥等39人起訴主張被告永泰祥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永泰祥公司）遲延取得「好站」大樓預售屋（下稱系爭

    預售屋）使用執照，依房屋買賣預定契約書（下稱系爭房屋

    契約）第34條、第14條第1項、第2項約定、土地買賣預定契

    約書（下稱系爭土地契約）第20條約定、預售屋買賣定型化

    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下稱預售屋買賣契約應記載事

    項）第12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二編號1

    至40所示之遲延利息（見本院卷一第25頁）。嗣基於同一基

    礎事實，追加系爭預售屋買受人游淑倫為原告及請求被告給

    付如附表二編號41所示之遲延利息（見本院卷七第25頁），

    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伊等分別於附表一「簽約日期」欄所示之時間，

    向被告購買系爭預售屋及坐落基地部分（購買戶別、房屋及

    地價款分別如附表一所示），並分別與永泰祥公司、被告張

    美俗（單獨時以姓名稱之，合稱被告）簽立系爭房屋契約、

    系爭土地契約，並約定永泰祥公司應於民國111年12月31日

    前取得系爭預售屋之使用執照。詎永泰祥公司遲至112年12

    月27日方取得系爭預售屋使用執照，遲延取得共361天，應

    按遲延日數給付遲延利息。惟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2項前

    段約定遲延利息以「已繳房屋價款」為計算依據，以及第2

    項但書展延工期約定，分別違反預售屋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

    不得記載事項中應記載事項（下稱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2條

    第2項、第1項規定；另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1項第4、5款

    約定，係任意增加順延期間事由，限制消費者權利行使，依

    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2條第7款、第11條第2項、

    第17條第1項、第4項前段、第5項規定，均應屬無效。又系

    爭房屋契約、系爭土地契約為不可分之聯立契約，依系爭房

    屋契約第34條、系爭土地契約第20條約定，被告中1人之違

    約，應即視為全部違約，是張美俗應就永泰祥公司上開給付

    負不真正連帶責任。爰依系爭房屋契約第34條、第14條第1

    項、第2項、系爭土地契約第20條約定、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

    2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二「逾期取得使

    用執照遲延利息」欄所示之遲延利息，併計付法定遲延利息

    ，及負不真正連帶責任等語。聲明：㈠永泰祥公司應給付原

    告如附表二「逾期取得使用執照遲延利息」欄所示之金額，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㈡被告張美俗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二「逾期取得使用

    執照遲延利息」欄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前2項所命給付，

    如任一被告為給付時，其他被告於其給付範圍內，免除給付

    義務。㈣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系爭預售屋施工期間，因新冠肺炎疫情嚴重而無

    法施工，依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2項但書約定，其自得依

    建築法第53條第2項規定展延取得使用執照期限1年。且因外

    水、外電接通日期遲延致影響取得使用執照，其亦得依系爭

    房屋契約第14條第1項第4款約定展延取得使用執照期限。何

    況因疫情影響，致全球供應鏈緊縮、原物料缺乏、勞力嚴重

    不足，迄今仍存在，此屬情事變更或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

    1項第2款之不可抗力事由，亦無可歸責永泰祥公司，要求永

    泰祥公司需於111年12月3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顯失公平。

    又伊等各自就系爭房屋契約、系爭土地契約負其義務，應不

    負不真正連帶關係，況張俗美無遲延交付土地，是遲延利息

    應以房屋總價計算。另原告王文彥、蔡幸如、林佳韻、張葳

    葳、陳巧宜、蕭景韓、呂宜靜、沈呈隆、張舒涵、張主又、

    黃惠玲、劉妍羚、謝松年、潘重光、潘乙瑄等15人（下稱王

    文彥等15人），均於111年12月31日後方受讓前手買受之房

    屋，並同意以現況承接，顯然已同意受讓尚未完工之系爭預

    售屋，自不得請求遲延利息。而原告陳建勳、楊程清、方荷

    雅（下稱陳建勳等3人）則係其透過房仲與其等前手購屋，

    與伊無任何契約關係等語為辯。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

    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

    為假執行。

四、兩造均不爭執（見本院卷七第236-237頁）：

（一）原告向被告購買系爭預售屋及其基地坐落部分，而分別與

      與永泰祥公司、張美俗簽立系爭房屋契約及系爭土地契約

      （其中王文彥等15人、陳建勳等3人則係簽立切結書承接

      其等前手所購買之房屋與基地坐落部分），各該原告所購

      買之戶別、簽約日期、房屋價款、土地價款、買賣總價、

      取得使用執照前已繳交之價金均如附表一、附表二所示。

（二）系爭預售屋於112年12月27日取得使用執照，與系爭房屋

      契約所約定應於111年12月3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共計遲

      延361日。

五、本院之判斷

（一）被告抗辯其得依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1項第4、5款、第2

      項但書約定，或民法第227條之2情事變更原則，展延系爭

      預售屋取得使用執照期限；原告則主張系爭房屋契約第14

      條第1項第4、5款，任意增加順延期間事由，限制消費者

      權利行使，依消保法第2條第7款、第11條第2項、第17條

      第1項、第4項前段、第5項規定，應屬無效；系爭房屋契

      約2條第2項但書約定，違反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2條第2項

      規定，亦應為無效。查：

　 1、按定型化契約條款，指企業經營者為與多數消費者訂立同

      類契約之用，所提出預先擬定之契約條款。定型化契約條

      款如有疑義時，應為有利於消費者之解釋。定型化契約中

      之定型化契約條款，全部或一部無效或不構成契約內容之

      一部者，除去該部分，契約亦可成立者，該契約之其他部

      分，仍為有效。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

      者權益，促進定型化契約之公平化，得選擇特定行業，擬

      訂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報請行政院核定

      後公告之；違反第1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

      條款無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記載之事項，雖未記載於

      定型化契約，仍構成契約之內容，消保法第2條第7款、第

      11條第2項、第16條本文、第17條第1項、第4項前段、第5

      項分別定有明文。

　 2、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契約及系爭土地契約均為被告所單方製

      作，並預定用於同種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定型

      化契約等情，被告未予爭執。又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2條第

      1項規定：「本預售屋之建築工程應在民國＿年＿月＿日之前

      開工，民國＿年＿月＿日之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

      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但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得順延其期間：⒈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力之事由，

      致賣方不能施工者，其停工期間。⒉因政府法令變更或其

      他非可歸責於賣方之事由發生時，其影響期間」。依此，

      僅於上開規定第1款、第2款所定事由，始得展延使用執照

      取得期限。

　 3、而系爭房屋契約第12條第1項約定：「本預售屋之建築工

      程應在民國108年11月18日之前開工，民國111年12月31日

      之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訂之必要設施，

      並以取得使用執照入為完工日，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

      順延其期間：…㈣本預售屋外水、外電、電信、瓦斯等配管

      及埋設工程，其接通日期悉依各該公用事業單位之作業和

      程序而定，不受本條期限之約束。㈤買方同意受電箱、電

      信箱、瓦斯送氣閥之位置及大小、買方應無條件配合電力

      公司、電信及瓦斯公司等公共事業主管機關設計圖說，公

      共事業主管機關有調整之權利。賣方如逾期前項期限未

      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屋價款萬

      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但賣方得依建築法第53

      條第2項規定辦理，不受本條期限限制…」，可知系爭房屋

      契約第12條第1項第4、5款及第2條但書等約款，增加出賣

      人得展延使用執照取得期限事由，且各該事由均為系爭應

      記載事項第12條第1項規定所無；而上開增加之約定，限

      制消費者之權利行使，並片面減免賣方之責任，依消保法

      第17條第4項，自應為無效。是被告抗辯依系爭房屋契約

      第12條第1項第4、5款及第2條但書等約定，抗辯其並未逾

      期等語，並無可採。

　 4、被告另抗辯期施工期間，因新冠肺炎疫情嚴重而無法施工

      ，屬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1項第2款之不可抗力之情形，

      或應依民法第227條之2規定展延取得使用執照日期；而新

      北市政府於109年4月7日頒布自105年6月1日至109年4月15

      日止取得建造執照且仍有效者，准自動增加建築期限2年

      之命令等語。而查：

　　⑴依據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1項第2款規約定，因天災地變

      等人力不可抗力之事由，致賣方不能施工者，其停工期間

      固得順延。然被告並未舉證其因新冠肺炎疫情長達1年時

      間均不能施工，自不得依此約定順延取得使用執照之日期

      。

　　⑵承前，被告並未具體指明系爭預售屋建案究竟因疫情受有

      何等影響，即其有何因疫情而不能施工之情形，復未能舉

      證證明確因疫情致發生何具體情事而逾期取得使用執照，

      是被告抗辯得依民法第227條之2情事變更原則，展延使用

      執照取得期限等語，亦無可採。

　　⑶行政機關之處分並無變更私法上權利義務之效力，亦不影

      響一般私法契約之締約當事人基於契約所應負之權利義務

      。況承前述，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2項但書規定，已違

      反預售屋買賣契約應記載事項第12條第1項規定而無效，

      故被告自不得執主管機關准予展延工期為由，主張其無庸

      負遲延責任。

（二）原告主張依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1項、第2項、系爭應記

      載事項第12條第2項規定、不真正連帶之法律關係，請求

      被告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二「逾期取得使用執照遲延利息」

      欄所示之遲延利息，查：

　 1、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2項前段僅約定「賣方如逾前項期

      限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屋

      價款』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僅以已繳「

      房屋價款」計算遲延利息，該約定已違反系爭應記載事項

      第12條第2項規定，依消保法第17條第4項前段、第5項規

      定應屬無效，應逕適用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2條第2項所定

      「賣方如逾前款期限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一

      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

      方」之規定。

　 2、被告雖抗辯本件房地出賣人各異，與系爭應記載事項所規

      定之情形不同，應無上開應記載事項之適用，惟系爭應記

      載事項並未明文僅限於房、地出賣人為一人時，方有適用

      ，是被告此部分抗辯，應不可採。

　 3、被告另抗辯張美俗並非企業經營者，應無系爭應記載事項

      或消保法等規定之適用。惟按消保法第2條第2款規定，凡

      以經銷商品為營業者，即為企業經營者，並未排除自然人

      之適用。張美俗與永泰祥共同銷售系爭預售屋所屬「好站

      」大樓建案，足證永泰祥公司、張美俗係共同以銷售該建

      案預售屋房地為營業，均屬企業經營者。被告張美俗上揭

      所辯，則無可採。

　 4、原告並主張，依房屋買賣契約第34條及土地買賣契約第20

      條約定，2契約屬聯立契約，具有不可分性，如有任一契

      約無法履行時，聯立契約目的均屬不達，視同全部違約，

      被告就房屋買賣契約、土地買賣契約之履行應負不真正連

      帶債務責任，查：

　　⑴按契約之聯立者，係數個契約（典型或非典型）具有相互

      結合之關係，其各個契約相互間是否具有依存關係，應綜

      合法律行為全部之旨趣，當事人訂約時之真意、交易之習

      慣及其他具體情事，並本於誠信原則，為斷定之標準。如

      依當事人之意思，一個契約之效力或存在依存於另一個契

      約之效力或存在，其個別契約是否有效成立，雖應就各該

      契約判斷之，但設其中之一個契約不成立、無效、撤銷或

      解除時，則另一個契約亦應同其命運，而具有不真正連帶

      關係。

　　⑵系爭土地契約第20條約定「本契約與『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

      』聯立始為生效，亦應同時遵守履行兩份契約，若有違反

      任何一份契約之約定，視為兩份契約同時失效，雙方同意

      依違約之處罰約定處理」。系爭房屋契約亦載明：「本契

      約與『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聯立始為生效，亦應同時遵守

      履行兩份契約，若有違反任何一份契約之約定，視為兩份

      契約同時失效，雙方同意依違約之處罰約定處理」。參以

      原告係向被告購買系爭預售屋及其基地坐落部分，倘被告

      僅就房屋或土地單獨給付，並不能達成買賣契約之目的。

      兩造因此於締約時約定系爭房屋契約與系爭土地契約間具

      有連帶不可分性，應共同履行，且任何一部分不履約時，

      視同全部違約，故系爭房屋契約與系爭土地契約應為聯立

      契約，在契約履行義務上，有明顯之牽連關係。準此，被

      告對原告應負系爭房屋及系爭土地契約所約定之全部給付

      義務，其中1人違約，均可視為另1人違約，被告間就系爭

      房屋及系爭土地契約之履行或不履行，應屬不真正連帶債

      務關係。是原告主張被告就系爭房屋及系爭土地契約應負

      不真正連帶給付責任等語，洵屬有據。被告抗辯張美俗僅

      出售土地，非為系爭房屋契約當事人，毋須與被告永泰祥

      公司負不真正連帶責任，為不可採。

　 5、而原告（或各原告之前手）在取得使用執照前已繳交之價

      金均如附表二所示。是原告依上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

      給付如附表二「逾期取得使用執照遲延利息」欄所示遲延

      利息，並主張被告應負不真正連帶之責，即屬有據。

（三）至被告抗辯王文彥等15人，均於111年12月31日後方受讓

      前手買受之房屋，並同意以現況承接，已同意受讓尚未完

      工之系爭預售屋，不得請求遲延利息；陳建勳等3人則係

      被告透過房仲與其等前手購屋，與伊無契約關係等語。查

      ：

　 1、上開原告簽有切結書載明：「…茲同意將上揭房地所有權

      全部轉讓予乙方（即本件原告王文彥等15人、陳建勳等3

      人）承接…乙方同意就上揭房地，以承接時之現況承接，

      且嗣後存續中之一切權利義務，概由承接人（乙方）承擔

      …」等語，已約明原購屋人之一切權利，轉由承接人（即

      本件原告王文彥等15人、陳建勳等3人）承接，是原告王

      文彥等15人、陳建勳等3人自得依據原購屋人與被告所簽

      屬之契約文件，行使相關權利，被告抗辯其與陳建勳等3

      人未有契約關係，自不足採。

　 2、至雖上開切結書載有「房地以承接時之現況承接」等文字

      ，然事實上原告王文彥等15人、陳建勳等3人簽署切結書

      時，系爭預售屋尚未完工、取得使用執照，是上開文字至

      多僅能解釋為原告王文彥等15人、陳建勳等3人與其等前

      手（即原購屋者）約定，由原告王文彥等15人、陳建勳等

      3人承接切結書簽立當下原購屋者與被告關於系爭預受物

      買賣之履約狀態，並不能解原告王文彥等15人、陳建勳等

      3人同意受讓尚未完工之系爭預售屋。被告此部分之抗辯

      ，亦不足取。

（四）原告利息請求部分：

　 1、本件附表二編號1至40所示原告請求之金額，屬無確定期

      限之給付。原告請求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

      （即自114年9月18日起，見本院卷七第19-21頁送達證書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核與民法

      第203條、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規定相符，

      應予准許。

　 2、惟本件附表二編號41所示原告游淑倫，係嗣後追加為原告

      並為本件請求，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及上開規定規定，其

      僅得請求被告給付自民事訴之追加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

      起（即自114年10月16日起，見本院卷七第165-167頁送達

      證書）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是原

      告游淑倫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利息部分，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據上開請求權基礎及不真正連帶之法律關

    係，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二「逾期取得使用執照遲延利息」

    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利息，應以其中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二

    「本院判決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其中附表二編號1至40

    之金額自114年9月18日起，附表二編號41之金額自114年10

    月1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如

    任一被告為給付，其他被告即同免責任，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逾此部分（即原告游淑倫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算利息部分），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為准、免假執行之宣

    告，均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

    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去依據，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

    詳予論駁之必要。

九、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乃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泊欣



附表一（新臺幣）

編號 姓名 戶別 簽約日期 房屋價款 土地價款 買賣總價 備註 1 王文彥 A7-2F 109/09/20 488萬元 732萬元 1220萬元 112/11/09受讓 2 蔡幸如 A3-12F 110/01/09 401萬元 601萬元 1002萬元 112/11/03受讓 3 林佳韻 A10-12F 110/01/09 484萬元 726萬元 1210萬元 112/10/26受讓 4 陳建勳 A6-8F 109/06/12 660萬元 990萬元 1650萬元 111/10/11受讓 5 張葳葳 A10-9F 109/09/12 367萬元 551萬元 918萬元 112/09/01受讓 6 陳巧宜 A5-5F 109/11/07 589萬元 883萬元 1472萬元 112/11/03受讓 7 蕭景韓 A3-11F 110/02/05 469萬元 704萬元 1173萬元 112/01/10受讓 8 呂宜靜 A6-5F 109/06/21 568萬元 852萬元 1420萬元 112/06/14受讓 9 林育翠 A3-6F 109/06/08 376萬元 563萬元 939萬元  10 林栯莛 A9-6F 109/06/08 380萬元 570萬元 950萬元  11 林閔中 A8-4F 109/07/03 372萬元 558萬元 930萬元  12 沈呈隆 A9-3F 109/06/04 367萬元 551萬元 918萬元 112/11/09受讓 13 楊程清 A10-3F 109/09/19 418萬元 627萬元 1045萬元 111/05/26受讓 14 張舒涵 A3-5F 109/07/21 376萬元 564萬元 940萬元 112/10/24受讓 15 林惠敏 A9-7F 109/06/21 380萬元 570萬元 950萬元  16 張主又 A1-4F 109/11/13 655萬元 982萬元 1637萬元 112/03/28受讓 17 黃惠玲 A2-8F 109/07/18 384萬元 575萬元 959萬元 112/10/27受讓 18 邱珏 A1-7F 109/09/10 714萬元 1071萬元 1785萬元  19 廖盈琇 A10-2F 109/11/28 352萬元 528萬元 880萬元  20 林佳青 A10-7F 109/08/24 364萬元 546萬元 910萬元  21 林宏林 A7-11F 109/07/03 464萬元 696萬元 1160萬元  22 楊程凱 A9-5F 109/0610 373萬元 560萬元 933萬元  23 朱美英 A7-3F 109/06/29 368萬元 552萬元 920萬元  24 陳文琪 A3-4F 109/08/21 372萬元 559萬元 931萬元  25 鄭善文 A1-5F 109/10/25 714萬元 1072萬元 1786萬元  26 洪飛 A10-4F 109/07/23 352萬元 528萬元 880萬元  27 洪容 A10-5F 109/07/25 355萬元 533萬元 888萬元  28 周昕毅 A1-8F 109/09/12 732萬元 1097萬元 1829萬元  29 劉妍羚 A6-12F 109/07/10 678萬元 1018萬元 1696萬元 112/12/27受讓 30  A7-12F 109/07/10 476萬元 715萬元 1191萬元 112/12/28受讓 31  A8-12F 109/07/10 384萬元 577萬元 961萬元 112/12/29受讓 32 蕭琇憶 A2-4F 109/07/03 368萬元 552萬元 920萬元  33 潘重光 潘乙瑄 A8-9F 109/07/10 380萬元 570萬元 950萬元 112/05/31受讓 34 徐舒怡 A10-6F 109/08/17 460萬元 689萬元 1149萬元 109/12/29受讓 35 蔡幸妃 A1-3F 110/02/27 595萬元 893萬元 1488萬元  36 陳上嶸 A1-6F 109/08/29 700萬元 1049萬元 1749萬元  37 鄭秀芬 A6-3F 109/06/23 632萬元 948萬元 1580萬元  38 方荷雅 A7-8F 109/06/19 374萬元 562萬元 936萬元 111/09/06受讓 39 陳菀貽 A8-7F 109/07/02 378萬元 567萬元 945萬元  40 謝松年 A8-8F 109/07/02 380萬元 570萬元 950萬元 112/11/13受讓 41 游淑倫 A10-11F 109/10/25 372萬元 558萬元 930萬元  

附表二（新臺幣）

編號 姓名 戶別 取得使用執照前已繳價金 逾期取得使用執照遲延利息 本院判決金額 假執行擔保金額 1 王文彥 A7-2F 183萬元 33萬315元 33萬315元 11萬元 2 蔡幸如 A3-12F 151萬元 27萬2555元 27萬2555元 9萬元 3 林佳韻 A10-12F 181萬元 32萬6705元 32萬6705元 10萬8000元 4 陳建勳 A6-8F 247萬元 44萬5835元 44萬5835元 14萬8000元 5 張葳葳 A10-9F 138萬元 24萬9090元 24萬9090元 8萬3000元 6 陳巧宜 A5-5F 221萬元 39萬8905元 39萬8905元 13萬2000元 7 蕭景韓 A3-11F 176萬元 31萬7680元 31萬7680元 10萬5000元 8 呂宜靜 A6-5F 213萬元 38萬4465元 38萬4465元 12萬8000元 9 林育翠 A3-6F 141萬元 25萬4505元 25萬4505元 8萬4000元 10 林栯莛 A9-6F 142萬元 25萬6310元 25萬6310元 8萬5000元 11 林閔中 A8-4F 139萬元 25萬895元 25萬895元 8萬3000元 12 沈呈隆 A9-3F 138萬元 24萬9090元 24萬9090元 8萬3000元 13 楊程清 A10-3F 157萬元 28萬3385元 28萬3385元 9萬4000元 14 張舒涵 A3-5F 141萬元 25萬4505元 25萬4505元 8萬4000元 15 林惠敏 A9-7F 142萬元 25萬6310元 25萬6310元 8萬5000元 16 張主又 A1-4F 246萬元 44萬4030元 44萬4030元 14萬8000元 17 黃惠玲 A2-8F 144萬元 25萬9920元 25萬9920元 8萬6000元 18 邱珏 A1-7F 268萬元 48萬3740元 48萬3740元 16萬1000元 19 廖盈琇 A10-2F 132萬元 23萬8260元 23萬8260元 7萬9000元 20 林佳青 A10-7F 136萬元 24萬5480元 24萬5480元 8萬1000元 21 林宏林 A7-11F 174萬元 31萬4070元 31萬4070元 10萬4000元 22 楊程凱 A9-5F 140萬元 25萬2700元 25萬2700元 8萬4000元 23 朱美英 A7-3F 138萬元 24萬9090元 24萬9090元 8萬3000元 24 陳文琪 A3-4F 140萬元 25萬2700元 25萬2700元 8萬4000元 25 鄭善文 A1-5F 269萬元 48萬5545元 48萬5545元 16萬1000元 26 洪飛 A10-4F 132萬元 23萬8260元 23萬8260元 7萬9000元 27 洪容 A10-5F 134萬元 24萬1870元 24萬1870元 8萬元 28 周昕毅 A1-8F 275萬元 49萬6375元 49萬6375元 16萬5000元 29 劉妍羚 A6-12F 255萬元 46萬275元 46萬275元 15萬3000元 30  A7-12F 179萬元 32萬3095元 32萬3095元 10萬7000元 31  A8-12F 145萬元 26萬1725元 26萬1725元 8萬7000元 32 蕭琇憶 A2-4F 138萬元 24萬9090元 24萬9090元 8萬3000元 33 潘重光 潘乙瑄 A8-9F 142萬元 25萬6310元 25萬6310元 8萬5000元 34 徐舒怡 A10-6F 171萬元 30萬8655元 30萬8655元 10萬2000元 35 蔡幸妃 A1-3F 224萬元 40萬4320元 40萬4320元 13萬4000元 36 陳上嶸 A1-6F 263萬元 47萬4715元 47萬4715元 15萬8000元 37 鄭秀芬 A6-3F 237萬元 42萬7785元 42萬7785元 14萬2000元 38 方荷雅 A7-8F 141萬元 25萬4505元 25萬4505元 8萬4000元 39 陳菀貽 A8-7F 142萬元 25萬6310元 25萬6310元 8萬5000元 40 謝松年 A8-8F 142萬元 25萬6310元 25萬6310元 8萬5000元 41 游淑倫 A10-11F 139萬元 25萬895元 25萬895元 8萬3000元 ＊遲延利息計算式：已繳價金×5/10000×361天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消字第46號
原      告  王文彥
            蔡幸如
            林佳韻


            陳建勳
            張葳葳
            陳巧宜
            蕭景韓
            呂宜靜
            林育翠
            林栯莛
            林閔中
            沈呈隆
            楊程清
            張舒涵
            林惠敏
            張主又
            黃惠玲
            邱珏  
            廖盈琇
            林佳青
            林宏林
            楊程凱
            朱美英
            陳文琪
            鄭善文
            洪飛  
            洪容  
            周昕毅
            劉妍羚
            蕭琇憶
            潘重光
            潘乙瑄
            徐舒怡
            蔡幸妃
            陳上嶸
            鄭秀芬
            方荷雅
            陳菀貽
            謝松年
            游淑倫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仁炫律師
被      告  永泰祥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三藝
被      告  張美俗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維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遲延利息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永泰祥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二「本院判決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其中附表二編號1至40之金額自民國114年9月18日起，附表二編號41之金額自民國114年10月1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張美俗應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二「本院判決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其中附表二編號1至40之金額自民國114年9月18日起，附表二編號41之金額自民國114年10月1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命給付，如任一被告為給付時，其他被告於其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責任。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六、本判決第一項、第二項於原告各以如附表二「假執行擔保金額」欄所示金額為被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附表二「本院判決金額」欄所示金額分別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王文彥等39人起訴主張被告永泰祥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泰祥公司）遲延取得「好站」大樓預售屋（下稱系爭預售屋）使用執照，依房屋買賣預定契約書（下稱系爭房屋契約）第34條、第14條第1項、第2項約定、土地買賣預定契約書（下稱系爭土地契約）第20條約定、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下稱預售屋買賣契約應記載事項）第12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二編號1至40所示之遲延利息（見本院卷一第25頁）。嗣基於同一基礎事實，追加系爭預售屋買受人游淑倫為原告及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二編號41所示之遲延利息（見本院卷七第25頁），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伊等分別於附表一「簽約日期」欄所示之時間，向被告購買系爭預售屋及坐落基地部分（購買戶別、房屋及地價款分別如附表一所示），並分別與永泰祥公司、被告張美俗（單獨時以姓名稱之，合稱被告）簽立系爭房屋契約、系爭土地契約，並約定永泰祥公司應於民國111年12月31日前取得系爭預售屋之使用執照。詎永泰祥公司遲至112年12月27日方取得系爭預售屋使用執照，遲延取得共361天，應按遲延日數給付遲延利息。惟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2項前段約定遲延利息以「已繳房屋價款」為計算依據，以及第2項但書展延工期約定，分別違反預售屋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中應記載事項（下稱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2條第2項、第1項規定；另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1項第4、5款約定，係任意增加順延期間事由，限制消費者權利行使，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2條第7款、第11條第2項、第17條第1項、第4項前段、第5項規定，均應屬無效。又系爭房屋契約、系爭土地契約為不可分之聯立契約，依系爭房屋契約第34條、系爭土地契約第20條約定，被告中1人之違約，應即視為全部違約，是張美俗應就永泰祥公司上開給付負不真正連帶責任。爰依系爭房屋契約第34條、第14條第1項、第2項、系爭土地契約第20條約定、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2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二「逾期取得使用執照遲延利息」欄所示之遲延利息，併計付法定遲延利息，及負不真正連帶責任等語。聲明：㈠永泰祥公司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二「逾期取得使用執照遲延利息」欄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張美俗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二「逾期取得使用執照遲延利息」欄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前2項所命給付，如任一被告為給付時，其他被告於其給付範圍內，免除給付義務。㈣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系爭預售屋施工期間，因新冠肺炎疫情嚴重而無法施工，依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2項但書約定，其自得依建築法第53條第2項規定展延取得使用執照期限1年。且因外水、外電接通日期遲延致影響取得使用執照，其亦得依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1項第4款約定展延取得使用執照期限。何況因疫情影響，致全球供應鏈緊縮、原物料缺乏、勞力嚴重不足，迄今仍存在，此屬情事變更或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1項第2款之不可抗力事由，亦無可歸責永泰祥公司，要求永泰祥公司需於111年12月3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顯失公平。又伊等各自就系爭房屋契約、系爭土地契約負其義務，應不負不真正連帶關係，況張俗美無遲延交付土地，是遲延利息應以房屋總價計算。另原告王文彥、蔡幸如、林佳韻、張葳葳、陳巧宜、蕭景韓、呂宜靜、沈呈隆、張舒涵、張主又、黃惠玲、劉妍羚、謝松年、潘重光、潘乙瑄等15人（下稱王文彥等15人），均於111年12月31日後方受讓前手買受之房屋，並同意以現況承接，顯然已同意受讓尚未完工之系爭預售屋，自不得請求遲延利息。而原告陳建勳、楊程清、方荷雅（下稱陳建勳等3人）則係其透過房仲與其等前手購屋，與伊無任何契約關係等語為辯。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均不爭執（見本院卷七第236-237頁）：
（一）原告向被告購買系爭預售屋及其基地坐落部分，而分別與與永泰祥公司、張美俗簽立系爭房屋契約及系爭土地契約（其中王文彥等15人、陳建勳等3人則係簽立切結書承接其等前手所購買之房屋與基地坐落部分），各該原告所購買之戶別、簽約日期、房屋價款、土地價款、買賣總價、取得使用執照前已繳交之價金均如附表一、附表二所示。
（二）系爭預售屋於112年12月27日取得使用執照，與系爭房屋契約所約定應於111年12月3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共計遲延361日。
五、本院之判斷
（一）被告抗辯其得依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1項第4、5款、第2項但書約定，或民法第227條之2情事變更原則，展延系爭預售屋取得使用執照期限；原告則主張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1項第4、5款，任意增加順延期間事由，限制消費者權利行使，依消保法第2條第7款、第11條第2項、第17條第1項、第4項前段、第5項規定，應屬無效；系爭房屋契約2條第2項但書約定，違反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2條第2項規定，亦應為無效。查：
　 1、按定型化契約條款，指企業經營者為與多數消費者訂立同類契約之用，所提出預先擬定之契約條款。定型化契約條款如有疑義時，應為有利於消費者之解釋。定型化契約中之定型化契約條款，全部或一部無效或不構成契約內容之一部者，除去該部分，契約亦可成立者，該契約之其他部分，仍為有效。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定型化契約之公平化，得選擇特定行業，擬訂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之；違反第1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記載之事項，雖未記載於定型化契約，仍構成契約之內容，消保法第2條第7款、第11條第2項、第16條本文、第17條第1項、第4項前段、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
　 2、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契約及系爭土地契約均為被告所單方製作，並預定用於同種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定型化契約等情，被告未予爭執。又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2條第1項規定：「本預售屋之建築工程應在民國＿年＿月＿日之前開工，民國＿年＿月＿日之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順延其期間：⒈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力之事由，致賣方不能施工者，其停工期間。⒉因政府法令變更或其他非可歸責於賣方之事由發生時，其影響期間」。依此，僅於上開規定第1款、第2款所定事由，始得展延使用執照取得期限。
　 3、而系爭房屋契約第12條第1項約定：「本預售屋之建築工程應在民國108年11月18日之前開工，民國111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訂之必要設施，並以取得使用執照入為完工日，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順延其期間：…㈣本預售屋外水、外電、電信、瓦斯等配管及埋設工程，其接通日期悉依各該公用事業單位之作業和程序而定，不受本條期限之約束。㈤買方同意受電箱、電信箱、瓦斯送氣閥之位置及大小、買方應無條件配合電力公司、電信及瓦斯公司等公共事業主管機關設計圖說，公共事業主管機關有調整之權利。賣方如逾期前項期限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屋價款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但賣方得依建築法第53條第2項規定辦理，不受本條期限限制…」，可知系爭房屋契約第12條第1項第4、5款及第2條但書等約款，增加出賣人得展延使用執照取得期限事由，且各該事由均為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2條第1項規定所無；而上開增加之約定，限制消費者之權利行使，並片面減免賣方之責任，依消保法第17條第4項，自應為無效。是被告抗辯依系爭房屋契約第12條第1項第4、5款及第2條但書等約定，抗辯其並未逾期等語，並無可採。
　 4、被告另抗辯期施工期間，因新冠肺炎疫情嚴重而無法施工，屬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1項第2款之不可抗力之情形，或應依民法第227條之2規定展延取得使用執照日期；而新北市政府於109年4月7日頒布自105年6月1日至109年4月15日止取得建造執照且仍有效者，准自動增加建築期限2年之命令等語。而查：
　　⑴依據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1項第2款規約定，因天災地變等人力不可抗力之事由，致賣方不能施工者，其停工期間固得順延。然被告並未舉證其因新冠肺炎疫情長達1年時間均不能施工，自不得依此約定順延取得使用執照之日期。
　　⑵承前，被告並未具體指明系爭預售屋建案究竟因疫情受有何等影響，即其有何因疫情而不能施工之情形，復未能舉證證明確因疫情致發生何具體情事而逾期取得使用執照，是被告抗辯得依民法第227條之2情事變更原則，展延使用執照取得期限等語，亦無可採。
　　⑶行政機關之處分並無變更私法上權利義務之效力，亦不影響一般私法契約之締約當事人基於契約所應負之權利義務。況承前述，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2項但書規定，已違反預售屋買賣契約應記載事項第12條第1項規定而無效，故被告自不得執主管機關准予展延工期為由，主張其無庸負遲延責任。
（二）原告主張依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1項、第2項、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2條第2項規定、不真正連帶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二「逾期取得使用執照遲延利息」欄所示之遲延利息，查：
　 1、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2項前段僅約定「賣方如逾前項期限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屋價款』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僅以已繳「房屋價款」計算遲延利息，該約定已違反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2條第2項規定，依消保法第17條第4項前段、第5項規定應屬無效，應逕適用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2條第2項所定「賣方如逾前款期限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之規定。
　 2、被告雖抗辯本件房地出賣人各異，與系爭應記載事項所規定之情形不同，應無上開應記載事項之適用，惟系爭應記載事項並未明文僅限於房、地出賣人為一人時，方有適用，是被告此部分抗辯，應不可採。
　 3、被告另抗辯張美俗並非企業經營者，應無系爭應記載事項或消保法等規定之適用。惟按消保法第2條第2款規定，凡以經銷商品為營業者，即為企業經營者，並未排除自然人之適用。張美俗與永泰祥共同銷售系爭預售屋所屬「好站」大樓建案，足證永泰祥公司、張美俗係共同以銷售該建案預售屋房地為營業，均屬企業經營者。被告張美俗上揭所辯，則無可採。
　 4、原告並主張，依房屋買賣契約第34條及土地買賣契約第20條約定，2契約屬聯立契約，具有不可分性，如有任一契約無法履行時，聯立契約目的均屬不達，視同全部違約，被告就房屋買賣契約、土地買賣契約之履行應負不真正連帶債務責任，查：
　　⑴按契約之聯立者，係數個契約（典型或非典型）具有相互結合之關係，其各個契約相互間是否具有依存關係，應綜合法律行為全部之旨趣，當事人訂約時之真意、交易之習慣及其他具體情事，並本於誠信原則，為斷定之標準。如依當事人之意思，一個契約之效力或存在依存於另一個契約之效力或存在，其個別契約是否有效成立，雖應就各該契約判斷之，但設其中之一個契約不成立、無效、撤銷或解除時，則另一個契約亦應同其命運，而具有不真正連帶關係。
　　⑵系爭土地契約第20條約定「本契約與『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聯立始為生效，亦應同時遵守履行兩份契約，若有違反任何一份契約之約定，視為兩份契約同時失效，雙方同意依違約之處罰約定處理」。系爭房屋契約亦載明：「本契約與『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聯立始為生效，亦應同時遵守履行兩份契約，若有違反任何一份契約之約定，視為兩份契約同時失效，雙方同意依違約之處罰約定處理」。參以原告係向被告購買系爭預售屋及其基地坐落部分，倘被告僅就房屋或土地單獨給付，並不能達成買賣契約之目的。兩造因此於締約時約定系爭房屋契約與系爭土地契約間具有連帶不可分性，應共同履行，且任何一部分不履約時，視同全部違約，故系爭房屋契約與系爭土地契約應為聯立契約，在契約履行義務上，有明顯之牽連關係。準此，被告對原告應負系爭房屋及系爭土地契約所約定之全部給付義務，其中1人違約，均可視為另1人違約，被告間就系爭房屋及系爭土地契約之履行或不履行，應屬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是原告主張被告就系爭房屋及系爭土地契約應負不真正連帶給付責任等語，洵屬有據。被告抗辯張美俗僅出售土地，非為系爭房屋契約當事人，毋須與被告永泰祥公司負不真正連帶責任，為不可採。
　 5、而原告（或各原告之前手）在取得使用執照前已繳交之價金均如附表二所示。是原告依上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二「逾期取得使用執照遲延利息」欄所示遲延利息，並主張被告應負不真正連帶之責，即屬有據。
（三）至被告抗辯王文彥等15人，均於111年12月31日後方受讓前手買受之房屋，並同意以現況承接，已同意受讓尚未完工之系爭預售屋，不得請求遲延利息；陳建勳等3人則係被告透過房仲與其等前手購屋，與伊無契約關係等語。查：
　 1、上開原告簽有切結書載明：「…茲同意將上揭房地所有權全部轉讓予乙方（即本件原告王文彥等15人、陳建勳等3人）承接…乙方同意就上揭房地，以承接時之現況承接，且嗣後存續中之一切權利義務，概由承接人（乙方）承擔…」等語，已約明原購屋人之一切權利，轉由承接人（即本件原告王文彥等15人、陳建勳等3人）承接，是原告王文彥等15人、陳建勳等3人自得依據原購屋人與被告所簽屬之契約文件，行使相關權利，被告抗辯其與陳建勳等3人未有契約關係，自不足採。
　 2、至雖上開切結書載有「房地以承接時之現況承接」等文字，然事實上原告王文彥等15人、陳建勳等3人簽署切結書時，系爭預售屋尚未完工、取得使用執照，是上開文字至多僅能解釋為原告王文彥等15人、陳建勳等3人與其等前手（即原購屋者）約定，由原告王文彥等15人、陳建勳等3人承接切結書簽立當下原購屋者與被告關於系爭預受物買賣之履約狀態，並不能解原告王文彥等15人、陳建勳等3人同意受讓尚未完工之系爭預售屋。被告此部分之抗辯，亦不足取。
（四）原告利息請求部分：
　 1、本件附表二編號1至40所示原告請求之金額，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原告請求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即自114年9月18日起，見本院卷七第19-21頁送達證書）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核與民法第203條、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2、惟本件附表二編號41所示原告游淑倫，係嗣後追加為原告並為本件請求，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及上開規定規定，其僅得請求被告給付自民事訴之追加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即自114年10月16日起，見本院卷七第165-167頁送達證書）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是原告游淑倫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利息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據上開請求權基礎及不真正連帶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二「逾期取得使用執照遲延利息」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利息，應以其中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二「本院判決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其中附表二編號1至40之金額自114年9月18日起，附表二編號41之金額自114年10月1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如任一被告為給付，其他被告即同免責任，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即原告游淑倫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利息部分），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均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去依據，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
九、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乃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泊欣


附表一（新臺幣）
		編號

		姓名

		戶別

		簽約日期

		房屋價款

		土地價款

		買賣總價

		備註



		1

		王文彥

		A7-2F

		109/09/20

		488萬元

		732萬元

		1220萬元

		112/11/09受讓



		2

		蔡幸如

		A3-12F

		110/01/09

		401萬元

		601萬元

		1002萬元

		112/11/03受讓



		3

		林佳韻

		A10-12F

		110/01/09

		484萬元

		726萬元

		1210萬元

		112/10/26受讓



		4

		陳建勳

		A6-8F

		109/06/12

		660萬元

		990萬元

		1650萬元

		111/10/11受讓



		5

		張葳葳

		A10-9F

		109/09/12

		367萬元

		551萬元

		918萬元

		112/09/01受讓



		6

		陳巧宜

		A5-5F

		109/11/07

		589萬元

		883萬元

		1472萬元

		112/11/03受讓



		7

		蕭景韓

		A3-11F

		110/02/05

		469萬元

		704萬元

		1173萬元

		112/01/10受讓



		8

		呂宜靜

		A6-5F

		109/06/21

		568萬元

		852萬元

		1420萬元

		112/06/14受讓



		9

		林育翠

		A3-6F

		109/06/08

		376萬元

		563萬元

		939萬元

		




		10

		林栯莛

		A9-6F

		109/06/08

		380萬元

		570萬元

		950萬元

		




		11

		林閔中

		A8-4F

		109/07/03

		372萬元

		558萬元

		930萬元

		




		12

		沈呈隆

		A9-3F

		109/06/04

		367萬元

		551萬元

		918萬元

		112/11/09受讓



		13

		楊程清

		A10-3F

		109/09/19

		418萬元

		627萬元

		1045萬元

		111/05/26受讓



		14

		張舒涵

		A3-5F

		109/07/21

		376萬元

		564萬元

		940萬元

		112/10/24受讓



		15

		林惠敏

		A9-7F

		109/06/21

		380萬元

		570萬元

		950萬元

		




		16

		張主又

		A1-4F

		109/11/13

		655萬元

		982萬元

		1637萬元

		112/03/28受讓



		17

		黃惠玲

		A2-8F

		109/07/18

		384萬元

		575萬元

		959萬元

		112/10/27受讓



		18

		邱珏

		A1-7F

		109/09/10

		714萬元

		1071萬元

		1785萬元

		




		19

		廖盈琇

		A10-2F

		109/11/28

		352萬元

		528萬元

		880萬元

		




		20

		林佳青

		A10-7F

		109/08/24

		364萬元

		546萬元

		910萬元

		




		21

		林宏林

		A7-11F

		109/07/03

		464萬元

		696萬元

		1160萬元

		




		22

		楊程凱

		A9-5F

		109/0610

		373萬元

		560萬元

		933萬元

		




		23

		朱美英

		A7-3F

		109/06/29

		368萬元

		552萬元

		920萬元

		




		24

		陳文琪

		A3-4F

		109/08/21

		372萬元

		559萬元

		931萬元

		




		25

		鄭善文

		A1-5F

		109/10/25

		714萬元

		1072萬元

		1786萬元

		




		26

		洪飛

		A10-4F

		109/07/23

		352萬元

		528萬元

		880萬元

		




		27

		洪容

		A10-5F

		109/07/25

		355萬元

		533萬元

		888萬元

		




		28

		周昕毅

		A1-8F

		109/09/12

		732萬元

		1097萬元

		1829萬元

		




		29

		劉妍羚

		A6-12F

		109/07/10

		678萬元

		1018萬元

		1696萬元

		112/12/27受讓



		30

		


		A7-12F

		109/07/10

		476萬元

		715萬元

		1191萬元

		112/12/28受讓



		31

		


		A8-12F

		109/07/10

		384萬元

		577萬元

		961萬元

		112/12/29受讓



		32

		蕭琇憶

		A2-4F

		109/07/03

		368萬元

		552萬元

		920萬元

		




		33

		潘重光
潘乙瑄

		A8-9F

		109/07/10

		380萬元

		570萬元

		950萬元

		112/05/31受讓



		34

		徐舒怡

		A10-6F

		109/08/17

		460萬元

		689萬元

		1149萬元

		109/12/29受讓



		35

		蔡幸妃

		A1-3F

		110/02/27

		595萬元

		893萬元

		1488萬元

		




		36

		陳上嶸

		A1-6F

		109/08/29

		700萬元

		1049萬元

		1749萬元

		




		37

		鄭秀芬

		A6-3F

		109/06/23

		632萬元

		948萬元

		1580萬元

		




		38

		方荷雅

		A7-8F

		109/06/19

		374萬元

		562萬元

		936萬元

		111/09/06受讓



		39

		陳菀貽

		A8-7F

		109/07/02

		378萬元

		567萬元

		945萬元

		




		40

		謝松年

		A8-8F

		109/07/02

		380萬元

		570萬元

		950萬元

		112/11/13受讓



		41

		游淑倫

		A10-11F

		109/10/25

		372萬元

		558萬元

		930萬元

		








附表二（新臺幣）
		編號

		姓名

		戶別

		取得使用執照前已繳價金

		逾期取得使用執照遲延利息

		本院判決金額

		假執行擔保金額



		1

		王文彥

		A7-2F

		183萬元

		33萬315元

		33萬315元

		11萬元



		2

		蔡幸如

		A3-12F

		151萬元

		27萬2555元

		27萬2555元

		9萬元



		3

		林佳韻

		A10-12F

		181萬元

		32萬6705元

		32萬6705元

		10萬8000元



		4

		陳建勳

		A6-8F

		247萬元

		44萬5835元

		44萬5835元

		14萬8000元



		5

		張葳葳

		A10-9F

		138萬元

		24萬9090元

		24萬9090元

		8萬3000元



		6

		陳巧宜

		A5-5F

		221萬元

		39萬8905元

		39萬8905元

		13萬2000元



		7

		蕭景韓

		A3-11F

		176萬元

		31萬7680元

		31萬7680元

		10萬5000元



		8

		呂宜靜

		A6-5F

		213萬元

		38萬4465元

		38萬4465元

		12萬8000元



		9

		林育翠

		A3-6F

		141萬元

		25萬4505元

		25萬4505元

		8萬4000元



		10

		林栯莛

		A9-6F

		142萬元

		25萬6310元

		25萬6310元

		8萬5000元



		11

		林閔中

		A8-4F

		139萬元

		25萬895元

		25萬895元

		8萬3000元



		12

		沈呈隆

		A9-3F

		138萬元

		24萬9090元

		24萬9090元

		8萬3000元



		13

		楊程清

		A10-3F

		157萬元

		28萬3385元

		28萬3385元

		9萬4000元



		14

		張舒涵

		A3-5F

		141萬元

		25萬4505元

		25萬4505元

		8萬4000元



		15

		林惠敏

		A9-7F

		142萬元

		25萬6310元

		25萬6310元

		8萬5000元



		16

		張主又

		A1-4F

		246萬元

		44萬4030元

		44萬4030元

		14萬8000元



		17

		黃惠玲

		A2-8F

		144萬元

		25萬9920元

		25萬9920元

		8萬6000元



		18

		邱珏

		A1-7F

		268萬元

		48萬3740元

		48萬3740元

		16萬1000元



		19

		廖盈琇

		A10-2F

		132萬元

		23萬8260元

		23萬8260元

		7萬9000元



		20

		林佳青

		A10-7F

		136萬元

		24萬5480元

		24萬5480元

		8萬1000元



		21

		林宏林

		A7-11F

		174萬元

		31萬4070元

		31萬4070元

		10萬4000元



		22

		楊程凱

		A9-5F

		140萬元

		25萬2700元

		25萬2700元

		8萬4000元



		23

		朱美英

		A7-3F

		138萬元

		24萬9090元

		24萬9090元

		8萬3000元



		24

		陳文琪

		A3-4F

		140萬元

		25萬2700元

		25萬2700元

		8萬4000元



		25

		鄭善文

		A1-5F

		269萬元

		48萬5545元

		48萬5545元

		16萬1000元



		26

		洪飛

		A10-4F

		132萬元

		23萬8260元

		23萬8260元

		7萬9000元



		27

		洪容

		A10-5F

		134萬元

		24萬1870元

		24萬1870元

		8萬元



		28

		周昕毅

		A1-8F

		275萬元

		49萬6375元

		49萬6375元

		16萬5000元



		29

		劉妍羚

		A6-12F

		255萬元

		46萬275元

		46萬275元

		15萬3000元



		30

		


		A7-12F

		179萬元

		32萬3095元

		32萬3095元

		10萬7000元



		31

		


		A8-12F

		145萬元

		26萬1725元

		26萬1725元

		8萬7000元



		32

		蕭琇憶

		A2-4F

		138萬元

		24萬9090元

		24萬9090元

		8萬3000元



		33

		潘重光
潘乙瑄

		A8-9F

		142萬元

		25萬6310元

		25萬6310元

		8萬5000元



		34

		徐舒怡

		A10-6F

		171萬元

		30萬8655元

		30萬8655元

		10萬2000元



		35

		蔡幸妃

		A1-3F

		224萬元

		40萬4320元

		40萬4320元

		13萬4000元



		36

		陳上嶸

		A1-6F

		263萬元

		47萬4715元

		47萬4715元

		15萬8000元



		37

		鄭秀芬

		A6-3F

		237萬元

		42萬7785元

		42萬7785元

		14萬2000元



		38

		方荷雅

		A7-8F

		141萬元

		25萬4505元

		25萬4505元

		8萬4000元



		39

		陳菀貽

		A8-7F

		142萬元

		25萬6310元

		25萬6310元

		8萬5000元



		40

		謝松年

		A8-8F

		142萬元

		25萬6310元

		25萬6310元

		8萬5000元



		41

		游淑倫

		A10-11F

		139萬元

		25萬895元

		25萬895元

		8萬3000元



		＊遲延利息計算式：已繳價金×5/10000×361天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消字第46號

原      告  王文彥

            蔡幸如

            林佳韻



            陳建勳

            張葳葳

            陳巧宜

            蕭景韓

            呂宜靜

            林育翠

            林栯莛

            林閔中

            沈呈隆

            楊程清

            張舒涵

            林惠敏

            張主又

            黃惠玲

            邱珏  

            廖盈琇

            林佳青

            林宏林

            楊程凱

            朱美英

            陳文琪

            鄭善文

            洪飛  

            洪容  

            周昕毅

            劉妍羚

            蕭琇憶

            潘重光

            潘乙瑄

            徐舒怡

            蔡幸妃

            陳上嶸

            鄭秀芬

            方荷雅

            陳菀貽

            謝松年

            游淑倫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仁炫律師

被      告  永泰祥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三藝

被      告  張美俗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維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遲延利息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永泰祥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二「本院判決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其中附表二編號1至40之金額自民國114年9月18日起，附表二編號41之金額自民國114年10月1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張美俗應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二「本院判決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其中附表二編號1至40之金額自民國114年9月18日起，附表二編號41之金額自民國114年10月1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命給付，如任一被告為給付時，其他被告於其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責任。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六、本判決第一項、第二項於原告各以如附表二「假執行擔保金額」欄所示金額為被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附表二「本院判決金額」欄所示金額分別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王文彥等39人起訴主張被告永泰祥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泰祥公司）遲延取得「好站」大樓預售屋（下稱系爭預售屋）使用執照，依房屋買賣預定契約書（下稱系爭房屋契約）第34條、第14條第1項、第2項約定、土地買賣預定契約書（下稱系爭土地契約）第20條約定、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下稱預售屋買賣契約應記載事項）第12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二編號1至40所示之遲延利息（見本院卷一第25頁）。嗣基於同一基礎事實，追加系爭預售屋買受人游淑倫為原告及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二編號41所示之遲延利息（見本院卷七第25頁），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伊等分別於附表一「簽約日期」欄所示之時間，向被告購買系爭預售屋及坐落基地部分（購買戶別、房屋及地價款分別如附表一所示），並分別與永泰祥公司、被告張美俗（單獨時以姓名稱之，合稱被告）簽立系爭房屋契約、系爭土地契約，並約定永泰祥公司應於民國111年12月31日前取得系爭預售屋之使用執照。詎永泰祥公司遲至112年12月27日方取得系爭預售屋使用執照，遲延取得共361天，應按遲延日數給付遲延利息。惟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2項前段約定遲延利息以「已繳房屋價款」為計算依據，以及第2項但書展延工期約定，分別違反預售屋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中應記載事項（下稱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2條第2項、第1項規定；另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1項第4、5款約定，係任意增加順延期間事由，限制消費者權利行使，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2條第7款、第11條第2項、第17條第1項、第4項前段、第5項規定，均應屬無效。又系爭房屋契約、系爭土地契約為不可分之聯立契約，依系爭房屋契約第34條、系爭土地契約第20條約定，被告中1人之違約，應即視為全部違約，是張美俗應就永泰祥公司上開給付負不真正連帶責任。爰依系爭房屋契約第34條、第14條第1項、第2項、系爭土地契約第20條約定、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2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二「逾期取得使用執照遲延利息」欄所示之遲延利息，併計付法定遲延利息，及負不真正連帶責任等語。聲明：㈠永泰祥公司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二「逾期取得使用執照遲延利息」欄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張美俗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二「逾期取得使用執照遲延利息」欄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前2項所命給付，如任一被告為給付時，其他被告於其給付範圍內，免除給付義務。㈣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系爭預售屋施工期間，因新冠肺炎疫情嚴重而無法施工，依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2項但書約定，其自得依建築法第53條第2項規定展延取得使用執照期限1年。且因外水、外電接通日期遲延致影響取得使用執照，其亦得依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1項第4款約定展延取得使用執照期限。何況因疫情影響，致全球供應鏈緊縮、原物料缺乏、勞力嚴重不足，迄今仍存在，此屬情事變更或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1項第2款之不可抗力事由，亦無可歸責永泰祥公司，要求永泰祥公司需於111年12月3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顯失公平。又伊等各自就系爭房屋契約、系爭土地契約負其義務，應不負不真正連帶關係，況張俗美無遲延交付土地，是遲延利息應以房屋總價計算。另原告王文彥、蔡幸如、林佳韻、張葳葳、陳巧宜、蕭景韓、呂宜靜、沈呈隆、張舒涵、張主又、黃惠玲、劉妍羚、謝松年、潘重光、潘乙瑄等15人（下稱王文彥等15人），均於111年12月31日後方受讓前手買受之房屋，並同意以現況承接，顯然已同意受讓尚未完工之系爭預售屋，自不得請求遲延利息。而原告陳建勳、楊程清、方荷雅（下稱陳建勳等3人）則係其透過房仲與其等前手購屋，與伊無任何契約關係等語為辯。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均不爭執（見本院卷七第236-237頁）：

（一）原告向被告購買系爭預售屋及其基地坐落部分，而分別與與永泰祥公司、張美俗簽立系爭房屋契約及系爭土地契約（其中王文彥等15人、陳建勳等3人則係簽立切結書承接其等前手所購買之房屋與基地坐落部分），各該原告所購買之戶別、簽約日期、房屋價款、土地價款、買賣總價、取得使用執照前已繳交之價金均如附表一、附表二所示。

（二）系爭預售屋於112年12月27日取得使用執照，與系爭房屋契約所約定應於111年12月3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共計遲延361日。

五、本院之判斷

（一）被告抗辯其得依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1項第4、5款、第2項但書約定，或民法第227條之2情事變更原則，展延系爭預售屋取得使用執照期限；原告則主張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1項第4、5款，任意增加順延期間事由，限制消費者權利行使，依消保法第2條第7款、第11條第2項、第17條第1項、第4項前段、第5項規定，應屬無效；系爭房屋契約2條第2項但書約定，違反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2條第2項規定，亦應為無效。查：

　 1、按定型化契約條款，指企業經營者為與多數消費者訂立同類契約之用，所提出預先擬定之契約條款。定型化契約條款如有疑義時，應為有利於消費者之解釋。定型化契約中之定型化契約條款，全部或一部無效或不構成契約內容之一部者，除去該部分，契約亦可成立者，該契約之其他部分，仍為有效。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定型化契約之公平化，得選擇特定行業，擬訂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之；違反第1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記載之事項，雖未記載於定型化契約，仍構成契約之內容，消保法第2條第7款、第11條第2項、第16條本文、第17條第1項、第4項前段、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

　 2、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契約及系爭土地契約均為被告所單方製作，並預定用於同種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定型化契約等情，被告未予爭執。又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2條第1項規定：「本預售屋之建築工程應在民國＿年＿月＿日之前開工，民國＿年＿月＿日之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順延其期間：⒈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力之事由，致賣方不能施工者，其停工期間。⒉因政府法令變更或其他非可歸責於賣方之事由發生時，其影響期間」。依此，僅於上開規定第1款、第2款所定事由，始得展延使用執照取得期限。

　 3、而系爭房屋契約第12條第1項約定：「本預售屋之建築工程應在民國108年11月18日之前開工，民國111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訂之必要設施，並以取得使用執照入為完工日，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順延其期間：…㈣本預售屋外水、外電、電信、瓦斯等配管及埋設工程，其接通日期悉依各該公用事業單位之作業和程序而定，不受本條期限之約束。㈤買方同意受電箱、電信箱、瓦斯送氣閥之位置及大小、買方應無條件配合電力公司、電信及瓦斯公司等公共事業主管機關設計圖說，公共事業主管機關有調整之權利。賣方如逾期前項期限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屋價款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但賣方得依建築法第53條第2項規定辦理，不受本條期限限制…」，可知系爭房屋契約第12條第1項第4、5款及第2條但書等約款，增加出賣人得展延使用執照取得期限事由，且各該事由均為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2條第1項規定所無；而上開增加之約定，限制消費者之權利行使，並片面減免賣方之責任，依消保法第17條第4項，自應為無效。是被告抗辯依系爭房屋契約第12條第1項第4、5款及第2條但書等約定，抗辯其並未逾期等語，並無可採。

　 4、被告另抗辯期施工期間，因新冠肺炎疫情嚴重而無法施工，屬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1項第2款之不可抗力之情形，或應依民法第227條之2規定展延取得使用執照日期；而新北市政府於109年4月7日頒布自105年6月1日至109年4月15日止取得建造執照且仍有效者，准自動增加建築期限2年之命令等語。而查：

　　⑴依據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1項第2款規約定，因天災地變等人力不可抗力之事由，致賣方不能施工者，其停工期間固得順延。然被告並未舉證其因新冠肺炎疫情長達1年時間均不能施工，自不得依此約定順延取得使用執照之日期。

　　⑵承前，被告並未具體指明系爭預售屋建案究竟因疫情受有何等影響，即其有何因疫情而不能施工之情形，復未能舉證證明確因疫情致發生何具體情事而逾期取得使用執照，是被告抗辯得依民法第227條之2情事變更原則，展延使用執照取得期限等語，亦無可採。

　　⑶行政機關之處分並無變更私法上權利義務之效力，亦不影響一般私法契約之締約當事人基於契約所應負之權利義務。況承前述，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2項但書規定，已違反預售屋買賣契約應記載事項第12條第1項規定而無效，故被告自不得執主管機關准予展延工期為由，主張其無庸負遲延責任。

（二）原告主張依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1項、第2項、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2條第2項規定、不真正連帶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二「逾期取得使用執照遲延利息」欄所示之遲延利息，查：

　 1、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2項前段僅約定「賣方如逾前項期限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屋價款』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僅以已繳「房屋價款」計算遲延利息，該約定已違反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2條第2項規定，依消保法第17條第4項前段、第5項規定應屬無效，應逕適用系爭應記載事項第12條第2項所定「賣方如逾前款期限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之規定。

　 2、被告雖抗辯本件房地出賣人各異，與系爭應記載事項所規定之情形不同，應無上開應記載事項之適用，惟系爭應記載事項並未明文僅限於房、地出賣人為一人時，方有適用，是被告此部分抗辯，應不可採。

　 3、被告另抗辯張美俗並非企業經營者，應無系爭應記載事項或消保法等規定之適用。惟按消保法第2條第2款規定，凡以經銷商品為營業者，即為企業經營者，並未排除自然人之適用。張美俗與永泰祥共同銷售系爭預售屋所屬「好站」大樓建案，足證永泰祥公司、張美俗係共同以銷售該建案預售屋房地為營業，均屬企業經營者。被告張美俗上揭所辯，則無可採。

　 4、原告並主張，依房屋買賣契約第34條及土地買賣契約第20條約定，2契約屬聯立契約，具有不可分性，如有任一契約無法履行時，聯立契約目的均屬不達，視同全部違約，被告就房屋買賣契約、土地買賣契約之履行應負不真正連帶債務責任，查：

　　⑴按契約之聯立者，係數個契約（典型或非典型）具有相互結合之關係，其各個契約相互間是否具有依存關係，應綜合法律行為全部之旨趣，當事人訂約時之真意、交易之習慣及其他具體情事，並本於誠信原則，為斷定之標準。如依當事人之意思，一個契約之效力或存在依存於另一個契約之效力或存在，其個別契約是否有效成立，雖應就各該契約判斷之，但設其中之一個契約不成立、無效、撤銷或解除時，則另一個契約亦應同其命運，而具有不真正連帶關係。

　　⑵系爭土地契約第20條約定「本契約與『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聯立始為生效，亦應同時遵守履行兩份契約，若有違反任何一份契約之約定，視為兩份契約同時失效，雙方同意依違約之處罰約定處理」。系爭房屋契約亦載明：「本契約與『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聯立始為生效，亦應同時遵守履行兩份契約，若有違反任何一份契約之約定，視為兩份契約同時失效，雙方同意依違約之處罰約定處理」。參以原告係向被告購買系爭預售屋及其基地坐落部分，倘被告僅就房屋或土地單獨給付，並不能達成買賣契約之目的。兩造因此於締約時約定系爭房屋契約與系爭土地契約間具有連帶不可分性，應共同履行，且任何一部分不履約時，視同全部違約，故系爭房屋契約與系爭土地契約應為聯立契約，在契約履行義務上，有明顯之牽連關係。準此，被告對原告應負系爭房屋及系爭土地契約所約定之全部給付義務，其中1人違約，均可視為另1人違約，被告間就系爭房屋及系爭土地契約之履行或不履行，應屬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是原告主張被告就系爭房屋及系爭土地契約應負不真正連帶給付責任等語，洵屬有據。被告抗辯張美俗僅出售土地，非為系爭房屋契約當事人，毋須與被告永泰祥公司負不真正連帶責任，為不可採。

　 5、而原告（或各原告之前手）在取得使用執照前已繳交之價金均如附表二所示。是原告依上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二「逾期取得使用執照遲延利息」欄所示遲延利息，並主張被告應負不真正連帶之責，即屬有據。

（三）至被告抗辯王文彥等15人，均於111年12月31日後方受讓前手買受之房屋，並同意以現況承接，已同意受讓尚未完工之系爭預售屋，不得請求遲延利息；陳建勳等3人則係被告透過房仲與其等前手購屋，與伊無契約關係等語。查：

　 1、上開原告簽有切結書載明：「…茲同意將上揭房地所有權全部轉讓予乙方（即本件原告王文彥等15人、陳建勳等3人）承接…乙方同意就上揭房地，以承接時之現況承接，且嗣後存續中之一切權利義務，概由承接人（乙方）承擔…」等語，已約明原購屋人之一切權利，轉由承接人（即本件原告王文彥等15人、陳建勳等3人）承接，是原告王文彥等15人、陳建勳等3人自得依據原購屋人與被告所簽屬之契約文件，行使相關權利，被告抗辯其與陳建勳等3人未有契約關係，自不足採。

　 2、至雖上開切結書載有「房地以承接時之現況承接」等文字，然事實上原告王文彥等15人、陳建勳等3人簽署切結書時，系爭預售屋尚未完工、取得使用執照，是上開文字至多僅能解釋為原告王文彥等15人、陳建勳等3人與其等前手（即原購屋者）約定，由原告王文彥等15人、陳建勳等3人承接切結書簽立當下原購屋者與被告關於系爭預受物買賣之履約狀態，並不能解原告王文彥等15人、陳建勳等3人同意受讓尚未完工之系爭預售屋。被告此部分之抗辯，亦不足取。

（四）原告利息請求部分：

　 1、本件附表二編號1至40所示原告請求之金額，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原告請求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即自114年9月18日起，見本院卷七第19-21頁送達證書）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核與民法第203條、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2、惟本件附表二編號41所示原告游淑倫，係嗣後追加為原告並為本件請求，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及上開規定規定，其僅得請求被告給付自民事訴之追加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即自114年10月16日起，見本院卷七第165-167頁送達證書）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是原告游淑倫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利息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據上開請求權基礎及不真正連帶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二「逾期取得使用執照遲延利息」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利息，應以其中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二「本院判決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其中附表二編號1至40之金額自114年9月18日起，附表二編號41之金額自114年10月1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如任一被告為給付，其他被告即同免責任，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即原告游淑倫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利息部分），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均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去依據，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

九、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乃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泊欣



附表一（新臺幣）

編號 姓名 戶別 簽約日期 房屋價款 土地價款 買賣總價 備註 1 王文彥 A7-2F 109/09/20 488萬元 732萬元 1220萬元 112/11/09受讓 2 蔡幸如 A3-12F 110/01/09 401萬元 601萬元 1002萬元 112/11/03受讓 3 林佳韻 A10-12F 110/01/09 484萬元 726萬元 1210萬元 112/10/26受讓 4 陳建勳 A6-8F 109/06/12 660萬元 990萬元 1650萬元 111/10/11受讓 5 張葳葳 A10-9F 109/09/12 367萬元 551萬元 918萬元 112/09/01受讓 6 陳巧宜 A5-5F 109/11/07 589萬元 883萬元 1472萬元 112/11/03受讓 7 蕭景韓 A3-11F 110/02/05 469萬元 704萬元 1173萬元 112/01/10受讓 8 呂宜靜 A6-5F 109/06/21 568萬元 852萬元 1420萬元 112/06/14受讓 9 林育翠 A3-6F 109/06/08 376萬元 563萬元 939萬元  10 林栯莛 A9-6F 109/06/08 380萬元 570萬元 950萬元  11 林閔中 A8-4F 109/07/03 372萬元 558萬元 930萬元  12 沈呈隆 A9-3F 109/06/04 367萬元 551萬元 918萬元 112/11/09受讓 13 楊程清 A10-3F 109/09/19 418萬元 627萬元 1045萬元 111/05/26受讓 14 張舒涵 A3-5F 109/07/21 376萬元 564萬元 940萬元 112/10/24受讓 15 林惠敏 A9-7F 109/06/21 380萬元 570萬元 950萬元  16 張主又 A1-4F 109/11/13 655萬元 982萬元 1637萬元 112/03/28受讓 17 黃惠玲 A2-8F 109/07/18 384萬元 575萬元 959萬元 112/10/27受讓 18 邱珏 A1-7F 109/09/10 714萬元 1071萬元 1785萬元  19 廖盈琇 A10-2F 109/11/28 352萬元 528萬元 880萬元  20 林佳青 A10-7F 109/08/24 364萬元 546萬元 910萬元  21 林宏林 A7-11F 109/07/03 464萬元 696萬元 1160萬元  22 楊程凱 A9-5F 109/0610 373萬元 560萬元 933萬元  23 朱美英 A7-3F 109/06/29 368萬元 552萬元 920萬元  24 陳文琪 A3-4F 109/08/21 372萬元 559萬元 931萬元  25 鄭善文 A1-5F 109/10/25 714萬元 1072萬元 1786萬元  26 洪飛 A10-4F 109/07/23 352萬元 528萬元 880萬元  27 洪容 A10-5F 109/07/25 355萬元 533萬元 888萬元  28 周昕毅 A1-8F 109/09/12 732萬元 1097萬元 1829萬元  29 劉妍羚 A6-12F 109/07/10 678萬元 1018萬元 1696萬元 112/12/27受讓 30  A7-12F 109/07/10 476萬元 715萬元 1191萬元 112/12/28受讓 31  A8-12F 109/07/10 384萬元 577萬元 961萬元 112/12/29受讓 32 蕭琇憶 A2-4F 109/07/03 368萬元 552萬元 920萬元  33 潘重光 潘乙瑄 A8-9F 109/07/10 380萬元 570萬元 950萬元 112/05/31受讓 34 徐舒怡 A10-6F 109/08/17 460萬元 689萬元 1149萬元 109/12/29受讓 35 蔡幸妃 A1-3F 110/02/27 595萬元 893萬元 1488萬元  36 陳上嶸 A1-6F 109/08/29 700萬元 1049萬元 1749萬元  37 鄭秀芬 A6-3F 109/06/23 632萬元 948萬元 1580萬元  38 方荷雅 A7-8F 109/06/19 374萬元 562萬元 936萬元 111/09/06受讓 39 陳菀貽 A8-7F 109/07/02 378萬元 567萬元 945萬元  40 謝松年 A8-8F 109/07/02 380萬元 570萬元 950萬元 112/11/13受讓 41 游淑倫 A10-11F 109/10/25 372萬元 558萬元 930萬元  

附表二（新臺幣）

編號 姓名 戶別 取得使用執照前已繳價金 逾期取得使用執照遲延利息 本院判決金額 假執行擔保金額 1 王文彥 A7-2F 183萬元 33萬315元 33萬315元 11萬元 2 蔡幸如 A3-12F 151萬元 27萬2555元 27萬2555元 9萬元 3 林佳韻 A10-12F 181萬元 32萬6705元 32萬6705元 10萬8000元 4 陳建勳 A6-8F 247萬元 44萬5835元 44萬5835元 14萬8000元 5 張葳葳 A10-9F 138萬元 24萬9090元 24萬9090元 8萬3000元 6 陳巧宜 A5-5F 221萬元 39萬8905元 39萬8905元 13萬2000元 7 蕭景韓 A3-11F 176萬元 31萬7680元 31萬7680元 10萬5000元 8 呂宜靜 A6-5F 213萬元 38萬4465元 38萬4465元 12萬8000元 9 林育翠 A3-6F 141萬元 25萬4505元 25萬4505元 8萬4000元 10 林栯莛 A9-6F 142萬元 25萬6310元 25萬6310元 8萬5000元 11 林閔中 A8-4F 139萬元 25萬895元 25萬895元 8萬3000元 12 沈呈隆 A9-3F 138萬元 24萬9090元 24萬9090元 8萬3000元 13 楊程清 A10-3F 157萬元 28萬3385元 28萬3385元 9萬4000元 14 張舒涵 A3-5F 141萬元 25萬4505元 25萬4505元 8萬4000元 15 林惠敏 A9-7F 142萬元 25萬6310元 25萬6310元 8萬5000元 16 張主又 A1-4F 246萬元 44萬4030元 44萬4030元 14萬8000元 17 黃惠玲 A2-8F 144萬元 25萬9920元 25萬9920元 8萬6000元 18 邱珏 A1-7F 268萬元 48萬3740元 48萬3740元 16萬1000元 19 廖盈琇 A10-2F 132萬元 23萬8260元 23萬8260元 7萬9000元 20 林佳青 A10-7F 136萬元 24萬5480元 24萬5480元 8萬1000元 21 林宏林 A7-11F 174萬元 31萬4070元 31萬4070元 10萬4000元 22 楊程凱 A9-5F 140萬元 25萬2700元 25萬2700元 8萬4000元 23 朱美英 A7-3F 138萬元 24萬9090元 24萬9090元 8萬3000元 24 陳文琪 A3-4F 140萬元 25萬2700元 25萬2700元 8萬4000元 25 鄭善文 A1-5F 269萬元 48萬5545元 48萬5545元 16萬1000元 26 洪飛 A10-4F 132萬元 23萬8260元 23萬8260元 7萬9000元 27 洪容 A10-5F 134萬元 24萬1870元 24萬1870元 8萬元 28 周昕毅 A1-8F 275萬元 49萬6375元 49萬6375元 16萬5000元 29 劉妍羚 A6-12F 255萬元 46萬275元 46萬275元 15萬3000元 30  A7-12F 179萬元 32萬3095元 32萬3095元 10萬7000元 31  A8-12F 145萬元 26萬1725元 26萬1725元 8萬7000元 32 蕭琇憶 A2-4F 138萬元 24萬9090元 24萬9090元 8萬3000元 33 潘重光 潘乙瑄 A8-9F 142萬元 25萬6310元 25萬6310元 8萬5000元 34 徐舒怡 A10-6F 171萬元 30萬8655元 30萬8655元 10萬2000元 35 蔡幸妃 A1-3F 224萬元 40萬4320元 40萬4320元 13萬4000元 36 陳上嶸 A1-6F 263萬元 47萬4715元 47萬4715元 15萬8000元 37 鄭秀芬 A6-3F 237萬元 42萬7785元 42萬7785元 14萬2000元 38 方荷雅 A7-8F 141萬元 25萬4505元 25萬4505元 8萬4000元 39 陳菀貽 A8-7F 142萬元 25萬6310元 25萬6310元 8萬5000元 40 謝松年 A8-8F 142萬元 25萬6310元 25萬6310元 8萬5000元 41 游淑倫 A10-11F 139萬元 25萬895元 25萬895元 8萬3000元 ＊遲延利息計算式：已繳價金×5/10000×361天       





